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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臺中市國土計畫概述 

本章所述臺中國土計畫內容節錄自臺中市國土計畫（核定本）（110 年 4 月）

及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1。 

第一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範圍包括臺中市海域及陸域，總面積約 388,778 公頃，包含 29 處行政

轄區，詳圖 1-1。 

一、陸域 

陸域部分北與苗栗縣相接，南與彰化縣、南投縣相鄰，東邊和平區部分則與新

竹縣、宜蘭縣及花蓮縣相鄰，面積約 221,490 公頃，其中都市土地面積約 53,560
公頃（占全市陸域 24.18%），刻正辦理新訂都市計畫面積及非都市土地面積合計約

167,930 公頃（占全市陸域 75.82%）。 

二、海域 

海域部分依內政部 108 年訂定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面積約 167,288
公頃。 

 

 
1臺中市國土計畫業於 110 年 4 月 28 日府授都企字第 1100093002 號公告，其計畫內容之相關統計資料

並非更新至 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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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臺中市國土計畫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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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中市空間發展構想、未來發展地區分布區位及

面積 

按臺中市國土計畫所述之國土空間整體發展構想、空間發展計畫及未來發展

地區內容摘錄。 

一、空間發展構想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指出，北、中、南三大城市區域已逐漸形成，並定位

中部城市區域為「優質文化生活中樞及新興科技走廊國際都會」，且全國國土計畫

亦指出中部區域之優勢產業以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產業、航太產業為主，並以中

部地區之精密機械黃金廊帶為核心，打造智慧機械之都、建構關鍵智慧機械產業

平臺，並結合都市發展規劃，提供產業發展腹地與示範場域，以推動智慧機械國

際展覽場域拓銷全球市場。另建構中部航太產業相關園區為研發製造核心，並透

過中南部大專院校尖端科技研發支援發展航太產業。 

此外，中部地區為重要糧食生產基地與觀光發展重要區域，應結合苗栗山城、

南投花園城市、雲林農業生技與彰化農工綠能產業，並整合臺中港、臺中國際機

場、麥寮工業港、中科工業園區、彰濱工業區、臺中工業區、高鐵、臺鐵與高快

速公路系統等建設分配以提升都會區域競爭力，且著重整體規劃城鄉均衡發展，

以兼顧農業生產、觀光發展之需要，促進產業發展、糧食安全與生態觀光和諧發

展。 

臺中市於中部區域係屬產經中都，未來應強化區域內的整體網絡結構、加強

成長中心間的運輸服務，藉由海空雙港、高鐵站、產業園區、文創智能、宜居城

市等計畫發展出數個新的次區域核心，除加強各核心間之連結，並應積極尋求苗

中彰雲投區域合作與治理。 

（一）國土空間整體發展構想 

本計畫係朝向「生活、生產、生態、生機」四生一體之城市目標，且於

區域核心城市定位下，未來空間整體發展構想朝向三大核心、六大策略區、

九大資源系發展（3、6、9 構想）。 

1.三大核心 

（1）中部都會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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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市轄為主，扮演主要都會消費生活與經貿角色，並納入烏日、

大里、太平、霧峰區以擴大都市核心，朝屯區市區化發展，並作為住商

生活與傳統產業支援基地。透過舊城區的都市再生策略，打造文化城中

城、建構市區到屯區的古蹟文創休閒廊道、營造水綠河岸休憩空間；以

及發展新核心的科技生活、智慧生態城市，串連翡翠綠意節點，打造新

市政行政、商業中心與多元創新的經貿核心。 

（2）山城核心 

以豐原地區副行政中心為首，往東側發展山城觀光旅遊，以西串連

豐洲、神岡與中科特定區發展航太與創新產業優勢，向南連結潭子與臺

中都會核心地區，向北則鄰接中科（后里），因應 2018 世界花卉博覽會

舉辦場地位於豐原、后里、外埔，有關土地使用、交通建設及相關配套

措施已完成，並提高山城地區能見度，且因應山城特色朝向行政、觀光、

休閒農業等機能發展外，未來亦可以發展生技農業為主軸。 

（3）雙港核心 

以海線清水、沙鹿、梧棲與大肚地區為主要發展核心，配合自由貿

易港區擴大發展，以臺中港（特定區）與臺中國際機場周邊為發展腹地，

串聯海空雙港門戶，規劃產業廊道，打造出海空聯運之創新產業區域。

另大甲宗教文化國際知名，配合大安、外埔農業轉型、提升，未來可藉

由觀光結合宗教文化與農業，作為臺中市前花園。 

2.六大策略區 

本計畫於三大核心區（中部都會核心、山城核心及雙港核心）空間新

布局下，依照各行政區之機能，將其區分為都會時尚策略區、轉運產創策

略區、水岸花都策略區、保育樂活策略區、雙港門戶策略區、樂農休憩策

略區等 6 大策略分區，詳表 1-1、圖 1-2 所示。 

表 1-1 臺中市三大核心區規劃構想表 
核心區 策略分區 定位 對應之行政區 

中部都會核心 
都會時尚策略區 智慧宜居、創意時尚 原市轄 
轉運產創策略區 轉運門戶、創產基地 烏日、大里、太平、霧峰 

山城核心 
水岸花都策略區 水岸花都、拔尖轉型 后里、豐原、潭子、大雅、神岡 
保育樂活策略區 文化體驗、觀光樂活 新社、東勢、石岡、和平 

雙港核心 
雙港門戶策略區 雙港門戶、加值觀光 大肚、清水、沙鹿、梧棲、龍井 
樂農休憩策略區 鐵騎慢活、樂農聖城 大甲、大安、外埔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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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臺中市三大核心六大策略分區劃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圖 1-3 臺中市 3-6-9 空間構想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3.九大資源系 

九大資源系為山系：大肚山、頭嵙山、雪山，水系：大安溪、大甲溪、

烏溪，生態系：自然棲地、生態廊道、濱海資源等，說明如下： 

（1）山系：大肚山、頭嵙山、雪山 

臺中山景資源豐富，雪山山系包含雪霸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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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係屬原始林生態保育核心，台 3 線以南頭

嵙山系之淺山地區，具備豐富農業資源，係屬里山結合生產、生活、生

態之共生區域，大肚山資源豐富包含生態保育、景觀遊憩條件，爰基於

國土保育、保安前提下，未來土地利用應以低衝擊開發、生態友善理念

來發展山景觀光遊憩產業與生態自然景觀，並可結合休閒農業、體驗型

農業，於維持農業生產環境下提供遊憩觀光特性，增加農作發展吸引力。 

（2）水系：大安溪、大甲溪、烏溪 

大安溪、大甲溪、烏溪及其支流流經臺中市，係具備人文特色的「流

域城市」，因此藉由水綠藍帶資源並引用海綿城市概念，成就安全宜居城

市。 

（3）生態系：自然棲地、生態廊道、濱海資源 

A.自然棲地 

臺中包含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九九峰自然

保留區。透過保留大型棲息地及保護區，提供多元生態系發展，另

針對優良農地集中區域，建議宜維護農業地景保育核心，兼具生態

發展及農業生產環境。 

B.生態廊道 

臺中市地形特色東北往西南傾斜，而河川、季風風向、地形與

市中心紋理接近平行方向，以八大河川（筏子溪、南屯溪、土庫溪、

梅川、柳川、綠川、旱溪、大里溪）為主要輸送城市新鮮空氣之重

要風的廊道，透過八大風廊調節都市溫度，減少都市熱島效應衝擊。 

C.濱海資源 

北從大安溪、大甲溪口間之濱海遊憩區，鄰近臺中港周邊之梧

棲漁港、高美濕地、海洋生態館，南至大肚溪口生態保護區等，構

成豐富多樣的沿海特色資源，且因海岸關係人文宗教資源豐富，爰

考量環境容受力與環境永續發展前提下，建構濱海遊憩帶並完善沿

海地區發展及溼地保育核心。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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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臺中市生態網絡資源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圖 1-5 臺中市保育核心重點區域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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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鄉空間發展構想 

1.各策略區發展構想 

（1）都會時尚策略區（原市轄） 

結合舊城中心、流行娛樂、商業時尚服務周邊城市屬中部都會特性，

並透過大車站計畫、歷史文創體驗特區、干城流行影音文創競技中心、

文化城中城再串聯時尚精品草悟道、爵士音樂會等時尚流行文化，並結

合國家歌劇院、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美術館等大型公共設施，朝向智

慧宜居、創意時尚。 

（2）轉運產創策略區（烏日、大里、太平、霧峰） 

因應高鐵城際交通轉運機能並結合大里、太平、霧峰傳統產業轉變，

朝向低污染、低耗水、高附加價值且結合鄰近大專院校資源進行產學合

作，促進產業升級、加值創新，並結合影視文創基地，朝向轉運門戶、

創產基地。 

（3）水岸花都策略區（后里、豐原、潭子、大雅、神岡） 

配合后里花卉產業以及豐原河岸掀蓋計畫，建議朝向水岸花都結合

生態與發展，另以中科后里基地為主要核心，發展生技創研、綠能科技，

並推動潭子聚興產業園區、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神岡產業園區等，

打造物流、科技拔尖轉型計畫。 

（4）保育樂活策略區（新社、東勢、石岡、和平） 

考量環境容受力以循環精神永續發展為目標，並藉由農業生產專區

輔導六級農業，且尊重客家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讓文化、觀光與經濟

緊密結合，朝向文化體驗、觀光樂活。 

（5）雙港門戶策略區（大肚、清水、沙鹿、梧棲、龍井） 

因雙港特性推動港市合作、前店後廠計畫，發展海港為「客貨運及

產業加值港」，擴大國際物流保稅加值區、強化臺中港自由貿易，並推廣

臺中國際機場朝向國際機場格局，另配合海線觀光資源，朝向雙港門戶、

加值觀光。 

（6）樂農休憩策略區（大甲、大安、外埔） 

基於地區農業特性發展精緻農產及優質田園小城，整合體驗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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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農業六級產業化，吸引農業人口回流，並透過媽祖宗教文化與創

客觀光市集，朝向鐵騎慢活、樂農聖城。 

（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依據 107 年 7 月 12 日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5 次研

商會議，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分為三個階段，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之

人口佈局、當地農業發展定位等相關內容，係為下階段之待辦事項，爰此本

計畫僅指認優先辦理整體規劃地區。 

1.鄉村地區整體概況 

鄉村地區係以非都市土地為原則，面積約 167,930.04 公頃（未含都市

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即以行政區為邊界研究，臺中市鄉村區單元共

計 221 處，面積約 1,309 公頃，居住人口約 176,777 人，鄉村區處數最多

主要分布於新社（25 處）、大安（22 處）、大里（22 處）等地區，鄉村區

總面積最大為太平（242 公頃）、大里（239 公頃）、霧峰（172 公頃）等地

區，而人口多集中於大里、太平及霧峰等地區。 

2.鄉村地區課題及優先規劃地區評估原則 

本計畫除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優先規劃地區評估原則外，亦考量臺中市

鄉村區高度發展，並配合臺中市政府政策指導，遴選出本計畫優先辦理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相關說明如下。 

（1）內政部營建署優先規劃地區原則 

參考內政部營建署營署綜字第 1081026680 號函建議之優先規劃地

區課題及指導原則，綜整評估原則詳表 1-2 所示。 

（2）鄉村區高度發展地區 

臺中市人口 5,000 人以上之鄉村區主要分布於大肚區、大里區、大

雅區、太平區、外埔區、沙鹿區、龍井區、豐原區、霧峰區；近 5 年平

均成長率 1%以上主要位於大甲區、大安區、大肚區、大里區、大雅區、

太平區、外埔區、后里區、烏日區、潭子區。而考量整體規劃執行效率，

爰建議以鄉村區處數較多之外埔區、太平區、大里區納為優先辦理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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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鄉村區佔非都市土地面積比例較高地區 

為提升整體規劃執行效率，爰建議鄉村區佔非都市土地面積比例較

高之龍井區、大里區以及大肚區納為優先辦理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 

（4）區公所位於非都市土地 

為有效引導區公所周邊土地能有秩序發展及有效利用並帶動人口發

展，爰建議區公所位於非都市土地之潭子區、新社區、和平區納為優先

辦理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 

表 1-2 營建署建議鄉村地區優先規劃地區評估原則一覽表 

原則 評估條件 

原則一 
發展現況與管制內容

有明顯差異 
鄉村區（或村里）人口呈正成長趨勢，且鄉村區土地發

展率已達80%者。 

原則二 
人口具一定規模，但基

本生活保障明顯不足 
現況人口數達100人以上規模之鄉村區，且道路、自來

水、基礎醫療等公共設施服務不佳者。 

原則三 
因應氣候變遷，易受災

害衝擊之人口集居地

區 

鄉（鎮、市、區）內過半數鄉村區具淹水、土石流潛勢

與山崩地滑等災害潛勢威脅者。 

原則四 
因應特色產業永續發

展需要 
屬於農業資源投入地區，且從事農林漁牧業人口及農業

利用土地比例較高者。 

原則五 其他 

1.各直轄市、縣（市）得因地制宜提出特殊優先規劃地

區需求，如：因應重大建設影響，屬產業園區者可能

衝擊周邊農業發展地區；屬交通建設者，可能亟需村

里級公共設施系統連接中央或縣市部門計畫。 
2.屬原住民族聚落之鄉村區未歸屬上述類型者。 
3.類型二如屬觀光發展型鄉村區，因應觀光人口成長，

另有相關公共設施需求，亦可研提納入優先規劃地區。 
4.經主管機關列為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之鄉（鎮、市、

區），且同時具備上述評估條件之一者。 
 

註：本計畫於類型四之評估項目中，農業資源投入地區係考量農村再生區位分布情形，後續位於農村
再生範圍內之鄉村區除依循未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內容外，亦可依循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規定農村
再生相關政策及方針進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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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優先辦理整體規劃地區 

依上述優先規劃地區評估原則，臺中市涉及五項原則以上包含大安區、

外埔區、和平區、新社區以及霧峰區，考量各行政區發展之急迫性遴選大肚

區、大里區、太平區、潭子區以及龍井區，爰指認等 10 處行政區納入優先

辦理整體規劃地區，後續得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引導非都市地區人口集中

發展。 

 
圖 1-6 優先辦理整體規劃鄉村地區區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四）農地資源保護構想 

1.宜維護農地面積 

考量農地具有糧食生產、生態、調節氣候、等多元功能與價值，且因農

地變更使用具有不可逆性，基於未來需要，本計畫依據內政部「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48
次研商會議」之指導，以農業發展地區第一至三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一至二

類內之農牧、養殖用地，以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面積，作為「供糧食生

產之農地」，合計約 4.01 萬公頃。 

2.農地資源保護計畫 

（1）農地維護及優良農地總量保護策略 

A.促進大規模農業經營：針對農業生產環境完整度高之農業發展地區

優先投入農政資源，加強農業生產基礎重要設施之建設，提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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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之設施條件，以發揮規模經濟效益。 

B.維護重要農業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應避免新增非農業使

用設施與使用行為，針對各項農業生產之設施、聚落提出改善與維

護農業生產環境策略，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品質。 

（2）農業生產重要資源系統及保護策略 

A.建立潔淨農水圳系統 

持續投入建設、維護農業生產之基礎重要設施（灌溉設施、防護

設施等），以提升農業生產之設施條件。並調查臺中市內農業用水系

統，整合各水庫、河川、農田水圳、排水分布網絡圖資，分別建立農

業灌溉分區系統及排水系統，並與各土地使用、水源供需、污染源、

旱澇情形整合分析，針對農業灌排未分離及污水排入灌溉溝渠之地區

列冊並提出具體解決方案與期程，確保農業用水系統完整及水源潔

淨。 

B.維護農地資源 

（A）指認農業土壤污染潛勢地區：調查臺中市內農業土壤受污染

情形，除經公告之土地污染整治場址外，應包括農地周邊具污

染性工廠、大規模聚落、廢土棄置等各項情形，並疊合河川、

農業灌排系統進行污染擴散評估以指認污染潛勢地區，作為後

續土壤污染調查、整治、改良之依據。 

（B）指認農地耕作困難地區：耕作困難原因包括土壤鹽化、易淹

水且土壤鹽化、易淹水地、浸水區、缺乏圳路設施等因素，應

調查臺中市內農業土壤因上述原因而休（廢）耕之地區，針對

不同耕作困難因素提出相因應之活化農地規劃，改善生產環

境。 

（C）高生產力土壤資源維護：以全國土壤資源圖資，應用於農地生

產力分級、農地分級分類、農地土壤沖蝕評估等相關作業，高

生產力之土壤為農業發展珍貴資源，為避免大面積同性質用藥

導致土壤病理、高生產力農地硬鋪面化、土壤資源盜採等問

題，並評估高生產力土壤分布區位、土壤存量，並劃設分布範

圍，以作為後續農業土壤改良、污染土地填覆、休耕輔導與土

壤生產力維護及防治污染之依據，以維持土壤肥沃度，確保糧

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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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中臺都會空間發展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二、未來發展地區分布範圍 

（一）既有城鄉發展地區 

依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城鄉發展地區為住宅或產業集中、具一定規模之地

區，故其總量含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非都市鄉村區、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

之工業區、開發許可地區（不含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

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都市計畫地區、其他具城鄉發展性質之地區。

至民國 109 年 2 月，臺中市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非都市鄉村區 1,309 公頃、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430 公頃、開發許可地區（不含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1,262 公頃、既

有都市計畫區面積約 53,560 公頃，及其他具城鄉發展性質之地區 2,647 公頃，

現況城鄉發展總量總計約 59,165 公頃。城鄉發展用地應以既有都市計畫區、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開發許可地區

（不含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

件）為主要發展範圍，並以都市再生、閒置用地活化等填入式發展為主要策略，

以落實國土計畫法第 6 條城鄉發展地區集約發展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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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臺中市既有發展地區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二）未來發展地區 

1.短期發展用地 

臺中市未來 20 年發展需求總量、區位，其中屬短期（5 年內）需開發

利用者得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惟其劃設應避開國土保育地區第一

類或現行區域計畫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若考量範圍完整性無法避免時，則

應劃設為保護、保育類型或維持原來之使用等相關分區及用地。本市短期城

鄉發展用地包含 4 處配合重大建設劃定、2 處為完善當地基礎公共設施、5
處配合產業發展劃定，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 1,882 公頃。 

表 1-3 臺中市國土計畫指認短期發展地區綜整表 

類型 編
號 計畫名稱 面積 

(公頃) 備註 

重大 
建設型 

1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后里

車站東側地區） 5.86 

1.經臺中市區域計畫指認（臺中市區域計畫

業 於 107.1.19 經 府 授 都 企 字 第

10700014981 號函公告實施）。 
2.刻於內政部都委會審議中。 

2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

園區） 15.52 

1.行政院業列入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103.11.27 院臺農字第 1030070625 號

函。 
2.業經 109.09.08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976 次會議審議通過。 

3 新訂臺中國際機場發展

計畫 840.00 臺中市業核定為重大建設計畫，109.9.11
府授都計字第 109021630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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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編
號 計畫名稱 面積 

(公頃) 備註 

4 
擬定臺中市大平霧地區

都市計畫（原擴大大里）

主要計畫案 
398.98 

1.行政院業列入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107.8.17 院臺建字第 1070091012 號函。 
2.審議中。 

完善基

礎公共

設施型 

5 太平坪林 300.95 完善基礎公共設施。 

6 新庄子、蔗廍 587.17 
1.完善基礎公共設施。 
2.考量周邊產業發展需求，保留新庄子、蔗

廍地區產業用地發展彈性。 

產業型 

7 
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

都市計畫（大里夏田產業

園區） 
168.84 

1.經臺中市區域計畫指認（臺中市區域計畫

業 於 107.1.19 經 府 授 都 企 字 第

10700014981 號函公告實施）。 
2.審議中。 

8 新訂大里塗城都市計畫 35.81 
經臺中市區域計畫指認（臺中市區域計畫

業 於 107.1.19 經 府 授 都 企 字 第

10700014981 號函公告實施）。 

9 新訂烏日溪南都市計畫 498.82 
1.輔導未登記工廠。 
2.內政部 96.6.29 台內營字第 0960804052
號核發同意函。 

10 擴大神岡都市計畫 184.08 
經臺中市區域計畫指認（臺中市區域計畫

業 於 107.1.19 經 府 授 都 企 字 第

10700014981 號函公告實施）。 

11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配合

臺中國際機場門戶及周

邊產業專區整體開發）

（其中 121.80 公頃位於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範圍

內，未來將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一類，其餘 8.43
公頃非都市土地則配合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劃設為城 2-1、城 2-3 等

國土功能分區） 

121.80 審議中。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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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臺中市短期城鄉發展用地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2.中長期發展用地 

（1）產業型：屬中長期發展用地之產業發展計畫需求者，本計畫遴選包

括臺中國際機場周邊地區（位屬科技產業走廊）以及烏日、霧峰、

大里、太平周邊地區（位於產業加值創新走廊）2 處中長期發展區

位，以朝向產業軸帶群聚發展為目標，遴選範圍共 6,396.36 公頃，

未來新增設置產業園區應以遴選範圍優先申請，申請面積總量以不

超過 485.16 公頃為原則。 

A.臺中國際機場周邊地區（位屬科技產業走廊）：遴選面積約 2,213.03
公頃，係位於國際機場 10 公里範圍內以及高速公路交流道 5 公里

範圍內，夾雜於都市計畫區及開發許可範圍間，未來申請範圍應排

除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另涉及其他農業發

展地區者，應經農業主管機關許可。 

B.烏日、霧峰、大里、太平周邊地區（位於產業加值創新走廊）：遴

選面積約 4,183.33 公頃，係位於快速道路交流道 5 公里範圍內及

本市產業加值創新走廊，其東側範圍係以活動斷層為界，未來申請

範圍應排除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另涉及其

他農業發展地區者，應經農業主管機關許可。 

（2）其他：朝陽科技大學第三校地面積約 38.98 公頃，係經教育部 95
年 4 月 28 日台技（二）字第 0950053542 號函核准購入，後續將

作為該校第三校地使用，惟考量其尚未提出具體規劃內容或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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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畫，爰將其納入未來發展地區，俟該校提出籌設計畫經主管

機關同意後，再納入本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適時變更。 

表 1-4 臺中市未來發展地區（中長期發展用地）建議劃設區位綜整表 
類型 產業區位 劃設面積（公頃） 備註 

未來發展地區 
（中長期發展

用地） 

產業 

臺中國際機場周邊地區（位屬

科技產業走廊） 
2,213.03 

未來新增設置

產業園區申請

面積總量以不

超過 485.16 公

頃為原則。 

烏日、霧峰、大里、太平周邊

地區（位屬產業加值創新走廊） 
4,183.33 

其他 朝陽科技大學第三校地 38.98  

合計 6,435.34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圖 1-10 臺中市未來發展地區（中長期發展用地）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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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行國家公園計畫、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定之分布區位及面積 

一、國家公園情形 

本市境內共有 2 處國家公園，包含太魯閣國家公園及雪霸國家公園，其分別位

於臺中市轄區內面積約為 12,142.5449 公頃及 30,542.2322 公頃，面積合計約為

42,684.7771，佔全市總面積 19.27%。 

二、都市計畫情形 

全臺中市原計有 32 處都市計畫區，計畫總面積為 53,560 公頃，分布情形圖

1-11 所示。其中「大平霧地區」業於 107 年 4 月 19 日完成都市計畫整併，「豐潭

雅神地區」業於 108 年 11 月 14 日完成都市計畫整併。 

另外，刻正辦理中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共計 7 處，包括「擬定臺中市大平霧

地區都市計畫（原擴大大里）主要計畫」、「新訂烏日溪南都市計畫」、「擴大后里主

要計畫（后里車站東側地區）」、「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園區）2」，以及臺中市

區域計畫指認之產業型新訂擴大都市計畫「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大里

夏田產業園區）」、「擴大神岡都市計畫」及「新訂大里塗城都市計畫」。 

 
圖 1-11 臺中市都市計畫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2臺中市政府 110 年 1 月 20 日府授都企字第 1100005859 號公告發布實施『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

園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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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情形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如表 1-5、圖 1-12 所示，森林區佔本市非都市土地（不

含未登錄地）之比例最高，達 28.88%，國家公園區次之，佔 25.53%。而以使用

編定狀況來看，如表 1-6、圖 1-13 所示，暫未編定及其他用地所佔比例最高，達

33.55%，農牧用地次之，佔 23.48%；此外在建築用地上則以乙種建築用地所佔比

例最高。本市已核發開發許可之案件計 36 件，面積合計 986.35 公頃。 

表 1-5 臺中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統計表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比例 

特定農業區 18,180.59 10.83 
一般農業區 4,681.03 2.79 
工業區 454.70 0.27 
鄉村區 1,261.21 0.75 
森林區 48,499.10 28.88 
山坡地保育區 35,728.24 21.28 
風景區 242.45 0.14 
河川區、特定專用區及其他 4,147.22 2.47 
國家公園區 42,873.43 25.53 
未登錄地或暫未編定 11,862.07 7.06 
總計 167,930.04 10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圖 1-12 臺中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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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臺中市非都市土地用地編定統計表 
使用編定 面積（公頃） 比例 

甲種建築用地 694.86 0.41 
乙種建築用地 1,038.68 0.62 
丙種建築用地 415.54 0.25 
丁種建築用地 858.29 0.51 
農牧用地 39,429.50 23.48 
林業用地 30,973.82 18.44 
養殖用地 2.83 0.00 
礦業用地 29.78 0.02 
窯業用地 0.23 0.00 
交通用地 1,699.73 1.01 
水利用地 2,150.65 1.28 
遊憩用地 513.88 0.31 
國土保安用地 28,944.52 17.24 
殯葬用地 749.14 0.45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077.04 2.43 
暫未編定用地及其他用地 56,351.55 33.55 
總計 167,930.04 10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圖 1-13 臺中市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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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臺中市已核發開發許可案件一覽表 
行政區 案件數 編號 案件名稱 面積（公頃） 
大甲區 1 1 松柏漁港用地開發計畫 15.17 
外埔區 1 2 臺中市外埔農創園區開發計畫（2018 臺中世界花

卉博覽會） 9.82 

后里區 

6 

3 月眉育樂世界開發許可案變更內容對照表（第二

次） 199.22 

4 豐興公司后里新廠報編工業區計畫第二次變更開

發計畫 8.38 

5 鯉魚潭淨水場 16.24 

6 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后里農場

部分） 99.16 

7 后里超高壓變電所申請書暨開發計畫書 5.66 

8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里基地-七星

農場部分）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變更內容對照表

（第 3 次） 
111.72 

神岡區 

4 

9 臺中縣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開發案可行性規劃

報告（含開發計畫及細部計畫） 47.64 

10 臺中市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開發計畫

暨細部計畫」變更內容對照表 55.86 

11 臺中縣政府公有土石方資源堆置場計畫案 6.98 

12 「臺中市神岡區磯鑫工業區開發案」開發計畫書

變更內容對照表神岡區 9.25 

潭子區 

3 

13 臺中市潭子聚興產業園區-申請書暨開發計畫書 14.76 

14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中分院開發計畫第

2 次變更計畫案變更內容對照表（第 2 次變更內

容對照表） 
19.29 

15 慈濟潭子慈善志業園區整體開發計畫變更計畫書 27.67 
東勢區 1 16 變更東勢林場遊樂區開發計畫（第一次） 39.47 
和平區 

3 
17 和平區和平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案變更對照表 9.94 
18 山地青年技藝訓練中心事業計畫 15.91 
19 玉敕封神台谷關大道院開發計畫 6.56 

太平區 

7 

20 台中縣屯區藝文中心興建工程用途變更計畫案 4.99 

21 變更太平區坪林森林滯洪公園開發計畫（新增運

動中心）案 9.72 

22 變更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新校區開發計畫 20.00 
23 鴻禧太平高爾夫球場非都市土地變更編定計畫 29.65 

24 
變更「億親營建土石處理有限公司申請『非都市

土地變更為特定專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土石

方資源堆置場開發計畫）開發許可』」案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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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案件數 編號 案件名稱 面積（公頃） 

25 臺中市太平區永隆工業區開發計畫-變更內容對

照表（第 1 次） 5.28 

26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產業園區 14.37 
大里區 

2 
27 台中縣大里市立新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

畫書圖 8.74 

28 台中市仁化工業區開發計畫變更案（第三次） 29.67 
霧峰區 

7 

29 台中縣霧峰鄉私立朝陽技術學院 15.77 

30 朝陽科技大學新增校地開發計畫（第二次變更）

案變更內容對照表 8.45 

31 霧峰區「電影文化城」社區開發案變更開發計畫

（第二次變更）案 37.43 

32 霧峰電影文化城第貳期社區開發許可（變更內容

對照表） 20.08 

33 台中縣霧峰鄉霧峰工業區可行性規劃暨開發細部

計畫第二次變更 20.75 

34 亞洲大學開發計畫變更內容對照表（第 5 次變更） 23.75 
35 台中縣霧峰鄉北勢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案 1.58 

烏日區 1 36 富御里山多元生態社區開發計畫 14.21 
合計 36 986.35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圖 1-14 臺中市已核發開發許可之申請案件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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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天然災害、自然生態、自然與人文景觀、自然資

源之分布空間區位 

根據各臺中市國土計畫所述之自然環境及資源保育、保安相關內容中，說明天

然災害、自然生態、自然與人文景觀、自然資源分布空間區位。 

一、天然災害 

（一）災害敏感 

臺中市災害敏感範圍總計約 17.37 萬公頃，其中超過一半為法定山坡地範

圍，其次為大安、清水、梧棲、龍井、大里、烏日等地勢相對低平地區之淹水

風險，以及以山坡地範圍為主之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依區位而言，第一級環

境敏感區分布在大安溪、大甲溪、烏溪等河川範圍及車籠埔斷層兩側地區為

主；第二級環境敏感區則涵蓋東勢、新社、霧峰、石岡區之山坡地及其餘具淹

水潛勢地區，詳表 1-8、圖 1-15、圖 1-16 及圖 1-17。 

表 1-8 臺中市災害敏感地區面積綜整表 
級
別 項目 分布區位 面積 

（公頃） 
佔各級災害敏 

感地區面積比例（%） 

第

一

級 

活動斷層兩側一定範圍 車籠埔斷層及其支斷層 2,708.38 1.56 

特定水土保持區 

臺中縣和平鄉博愛村

（中-003）土石流特定

水土保持區劃定計畫、

臺中縣和平鄉博愛村

（中-004）土石流特定

水土保持區劃定計畫 

351.50 0.20 

河川區域 
大安溪、大甲溪、烏溪、

大里溪 
12,190.78 7.02 

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

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 - -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中央管：旱溪排水、柳
川排水、綠川排水、港
尾子溪排水、四塊厝圳
支線、員寶庄圳支線、
大埔厝圳支線、同安厝
排水，流經區域：豐原
區、神岡區、大雅區、
潭子區、西屯區、北屯
區、南屯區、北區、中
區、西區、東區、南區、
烏日區、大里區 

179.47 0.1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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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目 分布區位 面積 

（公頃） 
佔各級災害敏 

感地區面積比例（%） 

第

二

級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 車籠埔斷層、大甲斷

層、三義斷層 3,449.23 1.99 

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

滑） 
主要分布於豐原、石

岡、新社、和平等地區 29,466.20 16.96 

地質敏感區（土石流） - - -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

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 - -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 0 0.00 
海堤區域 - - - 

淹水潛勢 
大安、清水、梧棲、龍

井、大里、烏日等區地

勢低平地區 
4,898.31 2.82 

山坡地 

外埔、清水、沙鹿、神

岡、西屯、南屯、北屯、

豐原、潭子、新社、太

平、霧峰、和平等區 

156,511.39 90.10 

土石流潛勢溪流 主要分布於臺中市東側 635.94 0.37 
國土復育促進地區 - - - 

總計（扣除重疊區後） 173,708.62 10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圖 1-15 臺中市災害敏感地區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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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臺中市第一級災害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圖 1-17 臺中市第二級災害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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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敏感 

臺中市生態敏感地區總計約 4.24 萬公頃，其中近半為雪霸國家公園內特別景

觀區、生態保護區，其餘主要生態敏感因子包括雪霸國家公園內七家灣溪櫻花鉤吻

鮭野生動物保護區（含重要棲息環境）、高美濕地野生動物保護區（含重要棲息環

境）、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含重要棲息環境）等，且前開區位同時含多種生

態敏感因子，為臺中市主要生態保育核心。說明森林資源、國家或國際級重要濕地、

河川廊帶等生態棲地及網絡之空間區位分布情形及其面積，詳表 1-9、圖 1-18、圖

1-19 及圖 1-20。 

表 1-9 臺中市生態敏感地區面積綜整表 
級
別 項目 分布區位 面積 

（公頃） 
佔各生態敏感地區
面積比例（%） 

第

一

級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

觀區、生態保護區 
雪霸國家公園 

38,042.0
2 

89.69 

自然保留區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 274.34 0.65 

野生動物保護區 
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

高美濕地野生動物保護區、大

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 
8,765.22 20.66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高美濕地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大肚溪口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8,794.65 20.74 

自然保護區 雪霸自然保護區 9,032.86 21.30 

一級海岸保護區 

分布於大甲區、大肚區、大安

區、清水區、龍井區之重要濕

地、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地及保安林 

1,936.99 4.57 

國際級重要濕地之核心

保育區及生態復育區 
- - 0.00 

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

保育區及生態復育區 
大肚溪口重要濕地、高美重要

濕地、七家灣溪重要濕地 
8,775.58 20.69 

第

二

級 

二級海岸保護區 
分布於臺中市海域之人工魚礁

區及保護礁區 
1,309.22 3.09 

地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

保育區及生態復育區 
東勢人工溼地 4.02 0.01 

總計（扣除重疊區後） 42,416 10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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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 臺中市生態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圖 1-19 臺中市第一級生態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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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 臺中市第二級生態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三、文化景觀敏感 

臺中市文化景觀敏感地區總計約 0.82 萬公頃，其中逾八成為雪霸國家公園內

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或史蹟保存區。其餘文化景觀包括林氏貞孝坊、臺中林氏宗

祠、大甲文昌祠等 53 處古蹟；牛罵頭遺址、惠來遺址等 7 處考古遺址；臺中放送

局、水湳菸樓、梨山耶穌堂、臺中市第四市場等 111 處歷史建築，詳表 1-10、圖

1-21、圖 1-22 及圖 1-23。 

表 1-10 臺中市文化景觀敏感地區面積綜整表 
級
別 項目 分布區位 面積 

（公頃） 
佔各級文化景觀敏感
地區面積比例（%） 

第

一

級 

古蹟保存區 
臺中火車站、霧峰林家、臺中

州廳及路思義教堂等 53 處 
35.93 0.44 

考古遺址 牛罵頭遺址、惠來遺址等 7 處 1,028.28 12.62 
重要聚落建築群 - - - 
重要文化景觀 - - - 
重要史蹟 - - - 
水下文化資產 - - -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

保存區 
雪霸國家公園 39.16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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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項目 分布區位 面積 

（公頃） 
佔各級文化景觀敏感
地區面積比例（%） 

第

二

級 

歷史建築 
臺中放送局、水湳菸樓、梨山

耶穌堂、臺中市第四市場等

111 處 
238.95 2.93 

聚落建築群 - 0 0.00 
文化景觀 - 0 0.00 
紀念建築 - - - 
史蹟 - - - 
地質敏感區（地質

遺跡） 
- 0 0.00 

國家公園內之一般

管制區及遊憩區 
雪霸國家公園 6,819.45 83.67 

總計（扣除重疊後） 8,150.00 10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圖 1-21 臺中市文化景觀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公
開
展
覽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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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 臺中市第一級文化景觀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圖 1-23 臺中市第二級文化景觀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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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源利用敏感 

臺中市資源利用敏感地區總計約 14.94 萬公頃，其中以石岡壩、天輪壩、德基

水庫等水庫集水區，以及森林（含國有林、保安林、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原區域計

畫法劃定之森林區）兩大為主要資源利用敏感地區。其餘資源利用敏感地區包括臺

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區地質敏感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人工漁礁及保護礁區

等，詳表 1-11、圖 1-24、圖 1-25 及圖 1-26。 

表 1-11 臺中市資源利用敏感地區面積表 

級
別 項目 分布區位 面積 

（公頃） 
佔各級資源利用
敏感地區面積 
比例（%） 

第

一

級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稍來溪、小雪溪、匹

亞桑溪、志樂溪、四

季郎溪、七家灣溪等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 

27,826.34 18.62 

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石岡壩 100,850.34 67.49 

水庫蓄水範圍 
石岡壩、德基水庫蓄

水範圍 
786.96 0.53 

森林（國有林事業區） 
主要分布於新社、太

平、霧峰、和平等區 

91,782.38 61.42 
森林（保安林） 75,089.11 50.25 
森林（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區） 47,040.91 31.48 
森林（大專院校實驗林地） 中興大學惠蓀農場 303.54 0.20 
森林（林業試驗林地） - - - 
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 - - -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 - - 

第

二

級 

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

給水） 
馬鞍壩、天輪壩、谷

關水庫 
82,374.54 55.13 

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大甲溪流域天輪壩

以上、石岡壩等自來

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02,567.03 68.64 

礦區（場） - - - 
礦業保留區 - - - 
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 - -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臺中盆地地下水補

注區 
26,965.86 18.05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大安區、大甲區近海 1,422.03 0.95 
總計（扣除重疊後） 149,426.36 10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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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 臺中市資源利用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圖 1-25 臺中市第一級資源利用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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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 臺中市第二級資源利用敏感地區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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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分布區位及面積 

依據本市國土計畫（110 年 04 月），本市共劃設四種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其

中國土保育地區劃設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第四類等；海洋資源地區劃設第一

類之一、第一類之二、第二類、第三類等；農業發展地區劃設第一類、第二類、第

三類、第四類、第五類等；城鄉發展地區劃設第一類、第二類之一、第二類之二、

第二類之三等，四大功能分區共劃設十七種分類，各分類劃設面積詳表 1-12 及圖

1-27 所示。 

表 1-12 國土功能分區模擬示意圖面積表 
分區 分類 處數 面積（公頃） 比例（%）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48,381 12.45 
第二類  17,112 4.40 
第三類  42,873 11.03 
第四類  1,182 0.30 
小計  109,548 28.18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一  2,182 0.56 
第一類之二  24,400 6.28 
第一類之三  - - 
第二類  60,686 15.61 
第三類  76,200 19.60 
小計  163,468 42.05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7,315 1.88 
第二類  10,011 2.57 
第三類  38,076 9.80 
第四類 153 1,450 0.37 
第五類  4,168 1.07 
小計 153 61,020 15.69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32 48,210 12.40 
第二類之一 132 3,388 0.87 
第二類之二 35 1,262 0.33 
第二類之三 11 1,882 0.48 
第三類  - - 
小計 210 54,742 14.08 

總計 363 388,778 10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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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7 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模擬劃設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國土計畫（1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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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之概述 

第一節 繪製說明 

一、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參考指標、劃設方法、劃設

順序及界線決定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本市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內政部營建署

111 年 8 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規定國土功能分區

之劃設參考指標、劃設方法、劃設順序說明如下： 

（一）各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參考指標及劃設方法 

1.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1）劃設條件 

位處山脈保育軸帶（中央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山脈、玉山山脈、

海岸山脈）、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地區內，具有下列條件之

陸域地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A.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及礦物之地區。 

B.於重要特殊或多樣之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

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需要，應加強保護之地區。 

C.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具有生態代表性之地景、林型，特

殊之天然湖泊、溪流、沼澤、海岸、沙灘等區域，為維護森林生態環

境，保存生物多樣性，所應保護之國有林、公有林地區；及為涵養水

源及防止災害等目的，所劃設保安林地。 

D.為保障水資源供應及維護水庫功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庫

蓄水範圍。 

E.為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避免有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土石採取

及探礦、採礦，或相關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所應劃定之地區。 

F.符合國土保育性質，或屬於水資源開發、流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

公告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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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沿海富含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地及生態廊道，或生態景觀及自然地貌

豐富特殊，及具有重要海岸生態系統，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劃定之

地區。 

H.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性及重要保育物種，具有水資源涵養功能之濕

地。 

位於前述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2）劃設方式說明 

將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 2-1）套疊

後，就其分布範圍予以劃設。 

前項範圍內道路、水路或面積未達 2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國土

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者，得一併劃入。 

表 2-1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參考指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1.自然保留區。 

2.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3.國有林事業區內之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保安林地、其他公有

森林區、自然保護區。 

4.水庫蓄水範圍 

5.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6.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

圍線內之土地。 

7.一級海岸保護區 

8.國際線及國家級重要溼地範圍內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3）操作方式說明 

A.聯集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 

聯集分析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全國國土計畫國

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對應之劃設參考指標以及劃設範圍如下

表所示。 

表 2-2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彙整表 

劃設條件 劃設參考指標 劃設方式 

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

地形、植物及礦物之地區 

自然保留區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劃設 

於重要特殊或多樣之野生動物

棲息環境，為保育野生動物，

1.野生動物保護區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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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條件 劃設參考指標 劃設方式 

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

之平衡需要，應加強保護之地

區 

2.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

林，具有生態代表性之地景、

林型，特殊之天然湖泊、溪

流、沼澤、海岸、沙灘等區

域，為維護森林生態環境，保

存生物多樣性，所應保護之國

有林、公有林地區；及為涵養

水源及防止災害等目的，所劃

設保安林地 

1.國有林事業區內之

自然保護區、國土

保安區 

2.保安林地 

3.其他公有森林區 

4.自然保護區 

1.其他公有森林區：原依區域計

畫法劃設之森林區且權屬為公有

者，扣除國有林事業區、保安

林、林業試驗林及大專院校實驗

林等指標後之範圍 

2.其餘指標皆依劃設參考指標範

圍劃設 

為保障水資源供應及維護水庫

功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

告之水庫蓄水範圍 

水庫蓄水範圍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劃設 

為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避免

有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

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或相

關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所應

劃定之地區 

1.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 

2.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離內之地區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劃設 

符合國土保育性質，或屬於水

資源開發、流域跨區域治理之

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 

公告河川區域線 1.中央管河川區域線 

2.縣市管河川則視各縣市政府需

要劃設 

沿海富含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

地及生態廊道，或生態景觀及

自然地貌豐富特殊，及具有重

要海岸生態系統，為保護與復

育海岸資源劃定之地區 

一級海岸保護區 一級海岸保護區範圍內自然保留

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飲

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保安林、國有林事業區（自然保

護區、國土保安區）、野生動物

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水庫蓄水範圍、國際、國家

級重要濕地以核心保育區及生態

復育區為主 

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性及重要

保育物種，具有水資源涵養功

能之濕地 

國際、國家級重要濕

地 

一級海岸保護區範圍內濕地以核

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為主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B.考量規劃完整性調整範圍 

聯集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後，考量規劃完整性，

參考非都市土地設施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原則認定零星土地為兩公

頃，聯集範圍內零星夾雜道路、水路及未達兩公頃之零星土地，建

議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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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1）劃設條件 

鄰近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周邊地區內，具

有下列條件之陸域地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A.國公有林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國土保安原則，發展經濟營林、試

驗實驗、森林遊樂等功能之地區。 

B.高山丘陵易因地質脆弱鬆軟或坡向特殊，致重力承載不足並產生坡度

災害之地區。 

C.河川野溪周邊因地質敏感及坡地特性，易因水土混合及重力作用後，

夾帶土石沿坡面或河道流動所造成災害之地區。 

D.山坡地經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查定為加強保育地之地區。 

E.為維護自來水供應之水質水量，就水源保護需要所劃定之地區。 

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位於前述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2）劃設方式說明 

A.將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2-3）套疊後，就下列

範圍予以劃設。 

（A）毗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分布範圍。 

（B）未毗連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土地，範圍完整且面積達 10 公

頃以上之分布範圍。 

B.前項範圍內道路、水路或面積未達 2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劃設條件者，得一併劃入。 

表 2-3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參考指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 

1.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木經營區、森林育樂區；大專院校實驗林地、林
業試驗林。 

2.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3.土石流潛勢溪流影響範圍。 
4.山坡地經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查定為加強保育之地區。 
5.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屬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森林區、山坡
地保育區、風景區。 

6.尚未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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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方式說明 

A.聯集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 

聯集分析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全國國土計畫國

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對應之劃設參考指標以及劃設範圍如下

表所示。 

其中土石流潛勢溪流之圖資可分為上游土石流潛勢溪流（線資

料），以及下游之土石流潛勢溪流影響範圍，考量線資料僅能標示

土石流潛勢溪流位置，並未明確界定土石流潛勢溪流範圍，故建議

劃設以土石流潛勢溪流想範圍為主。 

表 2-4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彙整表 

劃設條件 劃設參考指標 劃設方式 

國公有林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

國土保安原則，發展經濟營林、試

驗實驗、森林遊樂等功能之地區 

1.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木經

營區、森林育樂區 

2.大專院校實驗林地 

3.林業試驗林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

劃設 

高山丘陵易因地質脆弱鬆軟或坡向

特殊，致重力承載不足並產生坡度

災害之地區。 

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

滑） 

以山坡地範圍內之地

質敏感區（山崩與地

滑）為主 

河川野溪周邊因地質敏感及坡地特

性，易因水土混合及重力作用後，

夾帶土石沿坡面或河道流動所造成

災害之地區。 

土石流潛勢溪流 土石流潛勢溪流以影

響範圍為主；另因線

性資料未明確界定其

範圍，建議不予劃

設。 

山坡地經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分

類，查定為加強保育地之地區。 

山坡地查定加強保育地 依劃設參考指標範圍

劃設 

為維護自來水供應之水質水量，就

水源保護需要所劃定之地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涉及森林區、山坡地

保育區、風景區為主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B.考量規劃完整性調整範圍 

（A）聯集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後，考量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之劃設原意為山脈保育軸帶之緩衝帶，零星國土保

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聯集後，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

類界線者，不限面積規模，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零星分布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指標聯集成果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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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者，參考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2-1 條「申請人

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土地位屬山坡地範圍內者，其面積不得

少於十公頃。」，考量具森林資源、災害潛勢、水源涵養性

質達一定規模，建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B）另考量規劃完整性，完成上述（A）後，參考非都市土地設

施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原則認定零星土地為兩公頃，（A）

成果範圍內零星夾雜道路、水路及未達兩公頃之零星土地，

則建議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範圍。 

C.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建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 

3.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1）劃設條件 

國家公園區域。 

（2）劃設方式 

以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劃設。 

4.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1）劃設條件 

屬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具有下列條件者，得

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A.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

用地，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者。 

B.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性

質，屬水資源開發、流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

者。 

（2）劃設方式說明 

將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 2-5）套疊後之分布範

圍，按都市計畫分區或用地界線予以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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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參考指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1.水源、水庫或風景特定區之都市計劃範圍內與保護或

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2.除前項以外之其他都市計劃範圍內，屬水資源開發、

流域治理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2）操作方式說明 

A.分類都市計畫 

將該轄內都市計畫根據其性質分類為「水源（水庫）特定區、

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以及「其他都市計畫」。 

基隆市都市計畫屬於「其他都市計畫」。 

B.檢核土地使用分區屬保護保育相關分區者 

檢核土地使用分區屬陸域之保護保育相關分區者，考量國土保

育地區第四類之劃設係由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照都市計畫規劃意旨

認定，其規劃原意具有保育保護性質之使用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

保育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皆得劃設。 

C.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套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 

（A）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將都市計畫保

護保育相關分區套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 

（B）其他都市計畫地區：：將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套疊中

央管河川區域線，縣市管河川則視縣市政府需要劃設。 

D.考量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之劃設應以完整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原

則，選取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指標之保護保育分區性質

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1.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劃設條件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2）劃設方式說明 

將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 2-6）套疊後，就

其分布範圍予以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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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劃設條件參考指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1.自然保留區。 

2.保安林、國有林事業區。 

3.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4.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5.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6.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7.國際級、國家級及地方級重要濕地。 

8.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 

9.文化景觀、歷史建築。 

10.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3）操作方式說明 

劃設該縣市平均高潮線以外之縣市海域管轄範圍內，即該縣市海域範

圍內，涉及之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未來如有依

法新公告之保護區，亦應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現行其他法律

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彙整如下： 

A.自然保留區 

B.保安林 

C.國有林事業區 

D.野生動物保護區 

E.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F.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G.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H.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I.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J.國際級重要濕地 

K.國家級重要濕地 

L.地方級重要濕地 

M.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 

N.文化景觀 

O.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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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2.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劃設條件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

水體、海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

或通過之使用。 

（2）劃設方式說明 

A.將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2-7）套疊後，就

其分布範圍予以劃設。 

B.應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範圍將毗鄰之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一併

劃入。 

表 2-7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劃設條件參考指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二 

1.定置漁業範圍 12.海水淡化設施設置範圍 

2.區劃漁業範圍 13.海上平台設置範圍 

3.漁業設施設置範圍 14.港區範圍 

4.潮汐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15.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5.風力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16.海堤區域範圍 

6.海洋溫差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17.資料浮標站設置範圍 

7.波浪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18.海上觀測設施及儀器設置範圍 

8.海流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19.底碇式觀測儀器設置範圍 

9.土石採取設施設置範圍 20.海域石油礦探採設施設置範圍 

10.採礦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21.跨海橋梁範圍 

11.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設置

範圍 

22.其他工程範圍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3）操作方式說明 

劃設該縣市平均高潮線以外之縣市海域管轄範圍內，即該縣市海域範

圍內，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且有設置人為設施，彙整如下： 

A.定置漁業範圍 

B.區劃漁業範圍 

C.漁業設施設置範圍 

D.潮汐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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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風力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F.海洋溫差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G.波浪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H.海流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I.土石採取設施設置範圍 

J.採礦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K.國家級重要濕地 

K.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設置範圍 

L.海水淡化設施設置範圍 

M.海上平台設置範圍 

N.港區範圍 

O.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P.海堤區域範圍 

Q.資料浮標站設置範圍 

R.海上觀測設施及儀器設置範圍 

S.底碇式觀測儀器設置範圍 

T.海域石油礦探採設施設置範圍 

U.跨海橋梁範圍 

V.其他工程範圍 

上述部分項目中潮汐發電設施設置範圍、海洋溫差發電場設

施設置範圍、波浪發電廠設施設置範圍、海域石油礦探採設施設

置範圍等，因目前並無相關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申請案件，故無相

關圖資。至民國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因申請人仍得依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故最終劃設條件內對應圖

資內容，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營建署提供內容為主。 

3.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劃設條件 

屬第一類之一及第一類之二以外之範圍，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核定前，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

設計畫，其使用需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 

（2）劃設方式說明 

就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及第一類之二以外之地區，於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核定前，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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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其使用需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之範圍予以劃

設。 

（3）操作方式說明 

劃設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重大建設計

畫，且有設置人為設施之計畫範圍。 

4.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

水體、海床或底土等），未設置人為設施：或擬增設置之人為設施，能維

持其相容使用者。除特定時間外，有條件容許人員、床舶或其他行為進入

或通過之使用 

（2）劃設方式說明 

A.將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2-8）套疊後，就其分

布範圍予以劃設。 

B.應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範圍將毗鄰之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一併

劃入。 

表 2-8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參考指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1.專用漁業權範圍。 

2.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3.航道及疏濬工程範圍。 

4.錨地範圍。 

5.海洋科學與水下文化資產資研究活動設施設置範圍。 

6.排洩範圍。 

7.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8.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9.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10.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圍。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3）操作方式說明 

劃設該縣市平均高潮線以外之縣市海域管轄範圍內，即該縣市海域範

圍內，使用具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且未設置人為設施，彙整如下：。 

A.專用漁業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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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C.航道及疏濬工程範圍 

D.錨地範圍 

E.海洋科學與水下文化資產資研究活動設施設置範圍 

F.排洩範圍 

G.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H.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I.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J.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圍 

上述部分項目中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等，因目前並無相關海域用

地區位許可申請案件，故無相關圖資。至民國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因申請

人仍得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故最終劃設條

件內對應圖資內容，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營建署提供內容為主。 

4.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2）劃設方式說明 

A.臺灣本島即已公告領海基線區域，自平均高潮線至領海外界線範圍。 

B.未公告領海基線區域，自平均高潮線至該地區之限制、禁止水域範圍 

（3）操作方式說明 

A.臺灣本島即已公告領海基線之相關島嶼 

劃設自平均高潮線至領海外界線間，扣除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

之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海洋

資源地區第二類之範圍。 

B.其他未公告領海基線者 

劃設自平均高潮線至該地區之限制、禁止水域間扣除海洋資源地區第一

類之一、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海洋

資源地區第二類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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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1）劃設條件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或曾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符合

下列條件中之一，且滿足面積規模大於 25 公頃以上與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比

例達 80%以上者；但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分區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

區，得劃設為本分類土地： 

A.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B.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C.農業經營專區、農產專業區、集團產區。 

D.養殖漁業生產區。 

E.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劃設者。 

（2）劃設方式說明 

A.將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2-9）套疊後，就其分

布範圍予以劃設。 

B.前項範圍內道路、水路或面積未達 2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農業發展地

區第一類劃設條件者，得一併劃入。 

表 2-9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參考資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1.非山坡地範圍內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面積規模大於 25 公頃以上與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比例達 80%以上者： 
A.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B.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C.農業經營專區、農產專業區、集團產區。 
D.養殖漁業生產區。 
E.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劃設者。 

2.依原「修正全國區域計畫」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3）操作方式說明 

A.製作劃設操作單元 

（A）製作劃設母體 

挑選該直轄市、縣（市）環域 1 公里內之下述項目，再扣除山坡 

地範圍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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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都市計畫農業區。 

b.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c.非都市土地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之農牧用

地、林業用地。 

（B）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水道及道路面資料切割劃設母體後，即

可得操作單元。 

B.挑選疊合農業發展指標面積達 50%者 

將操作單元疊合以下農業發展指標之聯集分析成果，並挑選操作

單元涉及農業發展指標之聯集分析成果面積達 50%者： 

（A）重要農業發展地區（全臺農地重要性等級圖資中屬性為 1） 

（B）農地生產力等級 1~7 

（C）水利灌溉區 

（D）農地重劃地區 

（E）農業經營專區、農產業專區、集團產區 

（F）原依區域計畫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C.挑選農業使用比例達 80%者 

利用 104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中有關農業使用之指標，分析操作

單元的農業使用比例，並挑選農業使用比例達 80%者。 

其中農業使用比例之計算依據為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中屬010101稻

作、010102 旱作、010103 果樹、010104 廢耕地、010200 水產養

殖、02 林業使用土地、010301 畜禽舍、010302 牧場、010401 溫室

等屬性。 

D.去除屬農業生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者 

符合前述步驟的操作單元中，農地操作單元鄰接重大建設、交通

設施、工業區、都市發展地區及受土壤污染管制區一定距離者，屬農

業生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表 2-10），故去除與環域範圍重疊面積達

操作單元面積 30%之操作單元。 

表 2-10 干擾農業生產環境因素一定距離彙整表 

干擾農業生產環境因素 一定距離（公尺） 

國道交流道 250 

高鐵特定區 100 

省道 50 

非都市土地工業區 100 

都市發展用地 100 

土壤污染管制區 100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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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挑選符合條件之鄰近操作單元面積達 25 公頃者 

符合農業發展指標重疊面積達 50%，且農業使用比例達 80%的操

作單元，並去除農業生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後，以25公尺為距離向周

圍操作單元進行聚集分析，並計算面積規模，挑選符合條件之鄰近操

作單元面積達 25 公頃者。 

F.將步驟 E 非都市土地部分，再加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特定農業

區坵塊、養殖漁業生產區，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將步驟 E 非都市土地部分，再加上以下坵塊，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一類底圖： 

（A）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特定農業區坵塊 

（B）位於非都市土地之養殖漁業生產區 

G.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底圖界線 

為精確評估農業生產環境，於步驟製作操作單元時即將道路、水

路等非農地空間刪除，然評估完畢各操作單元之農業生產環境後，為

使國土功能分區界線具完整性及連續性，道路、水路以及未達 2 公頃

零星夾雜土地應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底圖界線當中。 

另考量農業單位委辦案之成果未劃設完整坵塊，建議使用農業單

位委辦案成果之國土單位亦執行此步驟。 

非都市土地之農業發展地區界線調整原則如下： 

（A）道路、水路若夾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間，則應優先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B）考量規劃完整性，面積未達 2 公頃之零星夾雜農地，應配合周邊

農地劃設為同一類農業發展地區。 

2.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1）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 

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與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地

區，不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條件，或符合條件但面積規模未達 25 公頃

或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比例未達 80%之地區。 

（2）劃設方式說明 

A.將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 2-11）套疊後，就其

分布範圍予以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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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前項範圍內道路、水路或面積未達 2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農業發展地

區第二類劃設條件者，得一併劃入。 

表 2-11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參考資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1.非山坡地範圍內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農業區、一般
農業區及其他使用分區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及養殖用
地，且非屬前款規定劃入第一類之地區 

2.依原「修正全國區域計畫」檢討變更後之一般農業區。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3）操作方式說明 

A.其餘非都市土地操作單元再加上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一般農業區

坵塊、其餘非山坡地養殖用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利用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過程中製作之非都市土地操作單

元，扣除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底圖後，再加上下述坵塊，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二類底圖： 

（A）位於非山坡地之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調整後一般農業區坵塊。 

（B）其餘位於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風景區、特定專用

區之非山坡地養殖用地。 

B.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底圖界線 

為精確評估農業生產環境，於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底圖過程

中，製作操作單元時即將道路、水路等非農地空間刪除，然評估完畢

各操作單元之農業生產環境後，為使國土功能分區界線具完整性及連

續性，道路、水路以及未達 2 公頃零星夾雜土地應納入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底圖界線當中。 

考量農業單位委辦案之成果未劃設完整坵塊，建議使用農業單位

委辦案成果之國土單位亦執行此步驟。 

非都市土地之農業發展地區界線調整原則如下： 

（A）道路、水路若夾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之間，則應優先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B）考量規劃完整性，面積未達 2 公頃之零星夾雜農地，應配合周邊

農地劃設為同一類農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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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1）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 

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可供經濟營

林，生產森林主、副產物及其設施之林產業用地，條件如下： 

A.供農業使用，且無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或無第二類（國土保安、水源

保護必要）之山坡地宜農、牧地。 

B.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土地，且無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之山坡地宜

林地。 

（2）劃設方式說明 

A.將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 2-12）套疊後，就其

分布範圍予以劃設。 

B.前項範圍內道路、水路或面積未達 2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農業發展地

區第三類劃設條件者，得一併劃入。 

表 2-12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參考資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 

1.山坡地範圍內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及山坡

地保育區與其他使用分區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及養殖用地。 

2.山坡地範圍內之農業經營專區、農產業專區、集團產區或坡地農業分

布範圍。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3）操作方式說明 

A.將下述項目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水道及道路面資料切割後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底圖。 

（A）經查定為宜農牧地或宜林地之土地 

（B）未查定土地但已編定為農牧用地或林業用地之土地 

（C）未查定但適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7 條之土地：未編定使

用地之山坡地範圍內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 

B.惟上開劃設方式將造成山坡地大量空白地，故建議不符其他功能

分區劃設條件之山坡地範圍內空白地，納入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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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1）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 

A.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

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B.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經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

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得予劃設。 

C.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優先劃入。 

D.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村再生情

形下，於依國土計畫法取得使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其範圍。 

（2）劃設方式說明 

A.將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套疊（表 2-13）後，就其

分布範圍予以劃設。 

B.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涉及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土石流潛勢溪流影響範圍者，應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意見，納入劃設考量，且聚落劃設範圍得不受核定部落範圍線之限

制。 

C.前 2 項範圍內道路、水路或面積未達 1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農業發展

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者，得一併劃入。但屬小型基本公共設施使用

者，不受 1 公頃面積規模限制。 

D.屬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土地，形狀狹長且夾雜於其他國土功能分區

者，得予劃出。 

表 2-13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參考資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 

1.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2.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範圍。 
3.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 
4.經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人口數及戶數資料。 
5.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甲、丙種建築用地。 
6.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標繪之建物、道路及溝渠等圖層。 
7.經當地直轄市、縣（市）交通主管機關指認既有巷道分布範圍。 
8.基本公共設施分布範圍。 
9.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範圍。 
10.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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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方式說明 

A.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

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A）與生產關係密不可分 

挑選出以鄉村區範圍環域 500 公尺範圍內，農業發展地區第一、

五類面積比例達 50%之鄉村區；以及環域 1000 公尺內，農產業專區

面積比例達 30%以上之鄉村區單元。  

（B）與生態關係密不可分 

挑選出以鄉村區範圍環域 1000 公尺內，國土保育地區第一、二類

面積比例達 30%以上之鄉村區單元。 

（C）其餘不符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之鄉村區單元，亦建

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底圖。 

B.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經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

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得予劃設 

（A）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 

劃設範圍為鄉村區單元基本圖。 

（B）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 

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其認定及範圍劃

設原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以下列三方案進行劃設： 

a.方案一：以部落內「建築用地或建物集中分布範圍」進行劃設 

b.方案二：部落範圍土地非農使用比例較高者，按部落範圍劃設 

c.方案三：依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並應辦理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引導土地使用 

C.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優先劃入 

於資料收集與基本圖建置階段完成鄉村區單元基本圖劃設後，即

可進行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底圖劃設。考量農村再生範圍及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案件屬農村資源挹注對象，屬已核定、申請中農村再生計畫

範圍內或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之鄉村區，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底圖；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亦鼓勵劃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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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村再

生情形下，於依國土計畫法取得使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其範圍。 

5.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1）全國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糧食安全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者，符合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或土地面積完整達 10 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

達 80%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2）劃設方式說明 

將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 2-14）套疊後，就其

分布範圍，按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用地界線予以劃設。 

表 2-14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參考資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
設條件之參考資料，或土地面積完整達 10 公頃且農
業使用面積達 80%之地區。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1）操作方式說明 

A.挑選都市計畫農業區操作單元及都市計畫範圍環域 1 公里內之非都市

土地操作單元 

將所有都市計畫農業區依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步驟製作為操作單

元，並加入都市計畫範圍環域 1 公里內之非都市土地操作單元，共同考

量以維持農業生產環境之連續性。 

B.挑選農業發展指標重疊面積達 50%，且農業使用比例達 80%的操作單

元挑選符合下述條件之操作單元： 

（A）符合農業發展指標重疊面積達 50%，且農用比例達 80%的平地

操作單元。 

（B）農用比例達 80%的都市計畫農業區。 

C.去除屬農業生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者 

符合前述步驟的操作單元中，農地操作單元鄰接重大建設、交通

設施、工業區、都市發展地區及受土壤污染管制區一定距離者，屬農

業生產環境易受干擾地區，故去除與環域範圍重疊面積達操作單元面

積 30%之操作單元（表 2-15）。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第二章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之概述 

2-21 

表 2-15 干擾農業生產環境因素一定距離彙整表 

干擾農業生產環境因素 一定距離（公尺） 

國道交流道 250 

高鐵特定區 100 

省道 50 

非都市土地工業區 100 

都市發展用地 100 

土壤污染管制區 100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D.計算符合前述步驟操作單元之鄰近操作單元面積計算達 10 公頃者，再

加上都市計畫農業區中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五類 

將符合前述步驟之操作單元，以 25 公尺為單位聚集，並計算面積

規模，面積達10公頃者，屬都市計畫農業區部分，再加上都市計畫農

業區中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者，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底圖。 

E.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底圖界線 

考量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單位委辦案之成果未以完整都

市計畫農業區為單位劃設，為利後續都市計畫階段之執行，建議使用

農業單位委辦案成果之國土單位亦執行此步驟，再予調整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界線。 

考量與都市計畫有關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界線應以劃設完整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原則，建議以操作單元為基礎，將涉及步驟

劃設成果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初步底圖。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初步底圖尚需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城鄉發展需求，以及各都市計畫農業區定位核對後，即可得農業發

展地區第五類底圖。 

1.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1）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之都市計畫土

地。 

（2）劃設方式說明 

都市計畫範圍內，不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劃設條件土地之分布範圍予以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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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方式說明 

根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導之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定位

及城鄉發展總量，將都市計畫扣除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與國土保育地區第

四類底圖之成果。 

2.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1）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 

A.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B.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

展地區： 

（A）位於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率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一定

距離內者。 

（B）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高者。 

（C）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 

a.鄉公所所在地。 

b.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三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增加三分之一以上

地區。 

c.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 50%以上之地

區。 

C.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面積規模以上，且具有城鄉

發展性質者。 

D.位於前 A、B、C 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2）劃設方式說明 

A.將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 2-16）套疊後，

就其分布範圍予以劃設。 

B.前項範圍內道路、水路或面積未達 1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城鄉發展地

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者，得一併劃入。但屬小型基本公共設施使用

者，不受 1 公頃面積規模限制。 

C.屬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土地，形狀狹長且夾雜於其他國土功能分

區者，得予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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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參考資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1.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2.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3.經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非農業活動人口資料。 

4.經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人口密度資料。 

5.非屬水資源設施、台糖土地、養殖漁業生產區及國土保

育、生態保護性質之特定專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3）操作方式說明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底圖分為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鄉

村區以及特定專用區，並各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底圖，三張底圖

劃設完畢後，需套疊為一張即可得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底圖。 

A.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非屬核發開發許可地區，亦非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及前

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之非都市土地工

業區。 

B.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根據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訂定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之數據，以及建議之計算方式以劃設底

圖。 

以下說明訂定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數據之參考依據

與原則（表 2-17），詳細計算方式如下表： 

（A）位於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率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一定

距離內。 

a.都市發展率 

參考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5 點，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該申請範圍所在之鄉（鎮、市、區）

既有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用地或計畫人口應達 80%以上…」，訂

定都市計畫區之都市發展率達 80%以上作為劃設條件，其中都市

發展率可利用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或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發

展率等都市發展指標論述之。 

b.都市計畫區周邊相距一定距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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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距都市發展率 80%以上之都計區一定距離之訂定，考

量都市計畫可提供的公共設施機能、需要的都市計畫發展腹地，

應訂定一般性原則，訂定一定距離為 2 公里。 

（B）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高者 

a.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 

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參考都市計畫法第 11 條，「左列各地

方應擬定鄉街計畫：…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

業總人口 50%以上之地區…」，故建議非農業活動人口達 50%作

為劃設條件。 

惟考量在地發展特性，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實

際情形，得採「非農業活動人口達各該直轄市、縣（市）村里平

均非農活動人口比例」為劃設條件。 

b.人口密度較高 

人口密度部分考量各直轄市、縣（市）轄內都市計畫人口密

度不同，不應訂定全國統一之原則，應根據各縣市都市計畫特性

訂定之，故設定人口密度較高為人口密度達該縣市都市計畫（扣

除風景型、保育型特定區計畫）平均人口淨密度，其中人口淨密

度為單位面積都市發展用地具有的現況居住人口。 

c.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11 條規定鄉街計畫條件。 

左列各地方應擬定鄉街計畫： 

（a）鄉公所所在地。 

（b）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 3 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增加

1/3 以上之地區。 

（c）人口集居達 3 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

50％以上之地區。 

（d）其他經縣（局）政府指定應依國土計畫法擬定鄉街

計畫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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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鄉村區劃設原則綜整表 

劃設原則 劃設標準 模擬數據說明 資料來源 

位於都市計畫
區（都市發展
率達一定比例
以上）周邊相
距一定距離內 

1.都市發展率達 80%。 
2.位於都市計畫區周邊 2
公里範圍內。 

1.都市發展率可由以下
條件擇一表示 

（1）都市計畫人口發
展率=戶籍人口點
位資料/計畫人口 

（2）住宅區發展率 
（3）商業區發展率 
2.鄉村區距都市發展率

80%之都計區 2 公里
內（含 2 公里）即得
劃設。 

1.人口發展率：106
年內政部國土資訊
系統社會經濟資料
庫戶籍人口空間資
料為依據。 

2.住宅區、商業區發
展率：107 年度國
土利用監測整合作
業加值應用分析成
果。 

非農業活動人
口達一定比例 

1.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達
50%以上。 

2.考量在地發展特性，直
轄市、縣（市）政府得
依據地方實際情形，得
採「非農業活動人口達
各該直轄市、縣（市）
村里平均非農活動人口
比例」 

1.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 

=1-
農漁牧戶家數

該村里總戶數
 

2.農漁牧戶家數=農牧戶
家數+獨資漁戶家數+
非獨資漁戶家數 

1.行政院主計總處農
林漁牧普查資料
（民國 104 年） 

2.原區域計畫法劃定
之鄉村區範圍內人
口調查（包含近 5
年人口數、直轄
市、縣（市）政府
自行調查之從事工
商業、農林漁牧業
戶數） 

人口密度較高
者 

人口密度達該縣市都市
計畫（扣除風景型、保
育型特定區計畫）平均
人口淨密度 

平均人口淨密度 

=
∑
都市計畫現況人口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都市計畫個數
 

 

現況人口： 
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
社會經濟資料庫戶籍
人口空間資料（106
年 6 月） 

符合都市計畫
法第11條規定
鄉街計畫條件 

1.鄉公所所在地。 
2.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三
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
增加 1/3-以上之地
區。 

3.人口集居達 3 千，而其
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
人口 50% 以上之地
區。 

-- 

各鄉鎮區公所；內政
部國土資訊系統社會
經濟資料庫戶籍人口
空間資料（101 年、
106 年） 

註：有關非農業活動人口活動比例計算方式，因行政院主計總處農林漁牧普查資料無林戶資料，故

建議以農牧戶及漁戶代表農業活動人口。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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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 

（A）劃設方式 

考量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係屬「計畫」性質，惟因目前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業經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並將於

近期內公告實施，而目前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係屬「繪製」性

質，爰應以有無計畫指導作為現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依據，又前

開「計畫」，除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外，尚包含興辦事業計畫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用計畫等。如未有相關計畫者，則應按土地資

源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以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

導： 

a.城鄉發展性質之認定 

（a）具有興辦事業計畫者 

興辦事業計畫屬城鄉發展性質者之認定，係指非屬水資

源設施（如滯洪池）、台糖土地、農業相關設施、養殖漁業生

產區及屬國土保育、生態保護性質之案件，詳如以下所述： 

I. 水資源設施：屬依據內政部 103 年 6 月 13 日臺內營

字第 1030804584 號函頒布「水資源設施申請變更為

非都市土地資源型特定專用區認定基準」辦理分區變

更者，建議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II. 台糖土地：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仍須

供農業使用之土地，位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台

糖建議維持農用土地清冊」範圍者。 

III. 養殖漁業生產專區：屬農業主管機關設置公告養殖漁

業生產專區，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IV. 屬國土保育、生態保護性質者：經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公告屬國土保育、

生態保護性質，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V. 農業相關設施：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

機關認定之農業相關設施，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 

（b）無興辦事業計畫者 

I. 無興辦事業計畫，惟農業使用比例低於 50%者：考量

現況非農業使用面積已達 50%以上，即 50%以上已進

行開闢利用，該類亦得認定具有城鄉發展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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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無興辦事業計畫，惟農業使用比例高於 50%者：現況

農業使用面積仍達 50%以上，如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出具體使用需求，或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提出明確空間發展構想者，考量該方式尚符合土地集

約使用原則，是以，該類土地亦得認定具有城鄉發展

性質。 

III. 前開無興辦事業計畫之認定方式，應行文向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並請各該機關說明

查無興辦事業計畫之理由，若無，亦請說明已逾保存

年限或已損毀等，以資證明。 

IV. 有關農業使用比例認定方式，係依據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之農業使用、森林使用、水利使用（溝渠、蓄水

池）、其他利用土地（空置地）等使用情形。 

b.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a）就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I. 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II. 就農業使用比例高於 50%者，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積極管理及使用土地，以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b）非屬前開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I. 農業使用比例高於 80%者：除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劃設條件者外，原則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相關分

類。 

II. 農業使用比例 50%～80%者：按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

設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c）又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有相關空間發展構

想，惟仍有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需要者，應

於下次通盤檢討時再行辦理。 

c.劃設範圍 

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

須知》第6點規定，特定專用區係「根據實際需要，就其使用

性質，會同有關機關劃定並註明其用途者」，依上開規定原

意，特定專用區範圍應以其興辦事業計畫或核定範圍為準。

然國土計畫法下之國土功能分區係屬「計畫」性質，為使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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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國土功能分區利於管理，爰其劃設範圍劃設方式應保留一

定「計畫」彈性空間，爰再行補充劃設原則如下： 

（a） 得納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原則 

I. 原則 1：屬特定專用區內道路及水路，且不符合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者。 

II. 原則 2：屬特定專用區內經四面包夾之零星土地且面

積規模未達 1 公頃者。 

III. 原則 3：數個特定專用區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連，如

係屬產業道路、既成巷道及農水路區隔者，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就整體規劃必要性、使用關聯性等

加以論述有納入必要者。 

IV. 原則 4：符合前開原則 1 至 3 者，納入之零星土地累

計或數個特定專用區位置合併面積規模仍應達 2 公頃

以上。 

（b） 不納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原則：屬狹長突出於

特定專用區外之交通、水利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 

（c） 屬特定專用區範圍外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考量該等

土地既非屬特定專用區，且亦非屬原興辦事業計畫範

圍，自不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d） 惟如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有訂定因地制宜劃

設條件，或就特殊個案另訂劃設方式者，應提各級國

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按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或特殊個案方式處理。 

（Ｂ）其他 

a.若特定專用區面積規模過於零星狹小或有形狀畸零不完整

者，且經地方政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對周邊環境無重

大影響者，則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惟應加註依其原

計畫管制內容。 

b.若特定專用區無具體計畫指導者，建議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 

c.若開發使用現況與興辦事業計畫未符合者，建議於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重新評估該特定專用區之發展定位及未來

規劃方向後，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或其他適當國

土功能分區，並循程序辦理後，供作發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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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1）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條件 

A.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農業相關

設施、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

意案件或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且

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B.位於前 A 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2）劃設方式說明 

A.將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條件之參考資料（表 2-18）套疊後，

就其分布範圍予以劃設。 

B.前項範圍內道路、水路或面積未達 2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城鄉發展地

區第二類之二劃設條件者，得一併劃入。 

表 2-18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條件參考資料彙整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參考資料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1.依原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地區。但不包含屬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或水資源設施案件。 

2.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3.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
意案件。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3）操作方式說明 

A.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A）72 年 7 月 7 日至 92 年 3 年 26 日依原「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

法」核發開發許可且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1 條規模

之案件。 

（B）77 年 6 月 29 日至 90 年 3 年 26 日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 

（C）89 年 1 月 26 日至今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案件。 

B.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 

指依民國 90 年 3 月 26 日修正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2

條第 2 項但書：「但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其工程用地變更

編定之範圍經行政院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之案件。 

C.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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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各地方政府依區域計畫法第 1 次公告編定時，依 49 年 9 月 10

日公布施行之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用地，劃定為工業區之案

件。 

D.城鄉發展性質 

上述案件非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水資源設施、農業相關設

施之案件者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E.劃設範圍 

以核發開發許可範圍為原則，惟開發許可範圍內面積規模小於 2

公頃之裡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評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二，且其土地使用管制視其是否位於山坡地，分別比照農業發展

地區第二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進行管制。 

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1）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 

A.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

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者。 

B.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下，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提高

當地生活環境品質等原因，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得適度擴大原依區

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工業區範圍，其範圍應儘量與既有鄉村區

或工業區性質相容，避免影響當地居住或產業發展情形： 

（A）為居住需求者，應儘量配合當地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情

形，且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建築土地並無

閒置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 

（B）為產業需求者，應儘量與當地既有產業相容者為原則，除係配

合當地產業發展趨勢，且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工業

區並無閒置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 

（C）為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者，以污水處理設施、自來水、電

力、電信、公園、道路、長期照護或其他必要性公共設施，且以

服務當地既有鄉村區或工業區為原則。 

（D）為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者，以當地既有鄉村區居住密度高於

全國標準為原則。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第二章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之概述 

2-31 

C.基於集約發展原則，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國土

計畫法取得使用許可案件，得依下列規定檢討劃設其適度擴大範

圍： 

（A）與原開發許可計畫或使用許可計畫範圍相毗鄰，且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屬同一興辦事業計畫，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興辦事業計畫之文件或原則同意等意見文件。 

（B）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之總量或區位指

導。 

（C）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計畫）指導，

避免使用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但因零星夾雜無可避免納入該等土

地者，於檢討變更國土功能分區後，該零星夾雜土地依環境敏感

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使用。 

（D）位於前（A）、（B）、（C）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

入。 

（2）劃設方式說明 

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載明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範

圍進行劃設，其劃設面積至少應達 5 公頃以上。但位屬離島或偏遠地

區、毗鄰既有發展地區面積或其他特殊情形者，得不受 5 公頃限制。 

表 2-19 可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計畫類型彙整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 計畫類型 

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

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劃內容或

可行財務計畫者 

1.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推派縣市產業用地新增之

產業用地 

2.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3.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4.聚集且具一定規模之未登工廠 

（1）屬面積達 5 公頃以上，且範圍內工廠使

用土地達 20%以上，或屬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劃定之未登記工廠聚落

為認定原則。 

（2）經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中央或地方產

業發展需求、產業政策 

（3）經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未登記工廠分

級分類輔導措施（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

經營方案之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輔導措

施） 

（4）具有優先輔導合法必要者 

（5）避免位於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國

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區位 

（6）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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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 計畫類型 

（7）不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者 

（8）不符合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下容許

使用範疇之產業使用者 

（9）屬低污染產業 

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

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為因

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基

礎公共設施、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等

原因，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得適度擴大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工業區

範圍，其範圍應儘量與既有鄉村區或工

業區性質容，避免影響當地居住或產業

發展情形 

1.既有鄉村區擴大 

（1）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 

（2）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 

（3）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 

（4）毗鄰鄉村區之甲種、丙種建築用地併同

考量 

2.既有工業區擴大 

（1）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 

（2）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 

（3）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 

基於集約發展原則，依原區域計畫法規

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國土計畫法取

得使用許可案件，得依下列規定檢討劃

設其適度擴大範圍 

核發開發許可擴大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C.界線劃設方式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 5 年內可完成具體發展計畫範圍，

其面積規模應達 5 公頃，全區應劃設城鄉發展地區，且依據全國國土

計畫所載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考量保障既有權益，於申請使用

許可或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內屬既有都市計畫或已核發開發許可土

地，得依計畫管制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二；範圍內屬既有鄉村區得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工業區得評估劃設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並應配合整體空間發展需要，原則不得個

案申請使用。 

另依循全國國土計畫有關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指導，並配合未來

整體空間發展需要，如經審慎評估後，得依該申請使用許可或新訂擴

大都市計畫實際規劃需要，以及後續配合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之

實際範圍，原則全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並應於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中敘明其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有關填海造陸案件，考量其具城鄉發展性質，建議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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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1）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得予劃設。 

（2）劃設方式說明 

A.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就不符合農

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土地之分布範圍予以劃設。 

B.前項範圍內道路、水路或面積未達 1 公頃土地，且不符合城鄉發

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者，得一併劃入。但屬小型基本公共設施

使用者，不受 1 公頃面積規模限制。 

C.屬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土地，形狀狹長且夾雜於其他國土功能分

區者，得予劃出。 

（3）操作方式說明 

位屬原住民族土地範圍之鄉村區，即位於原住民保留地與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土地內之鄉村區，得予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二）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原則 

依循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指導，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順序揭示如下： 

1.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各該國土計畫之指導，劃設國土功能

分區；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順序，於考量國土保育、全國糧食安全、產

業及居住發展等原則下，其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

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 

2.各國土功能分區下之分類，其劃設順序如下： 

（1）各國土功能分區下，考量法律保障既有權益原則，如涉及下列地

區者，優先劃設： 

（A）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之地區。 

（B）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之地區。 

（C）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

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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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他海域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2）除前開優先劃設之地區外，國土保育地區按其環境敏感程度由高

至低依序劃設，農業發展地區按農地資源品質由高至低依序劃

設。 

（3）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原則 

根據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順序，於考量國土保育、全

國糧食安全、產業及居住發展等原則下，其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

區及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並維持既有

發展地區之權益，如表 2-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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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重疊分區分類處理原則矩陣表 

註 1：屬農業主管機關提供不影響國土保安、水源保護必要之農業經營專區、農糧產業專區、集團產區或坡地農業，面積 2 公頃以上者，得優先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 

註 2：屬已核定或申請中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鄉村區，或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建議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其餘鄉村區再依功能分區劃設

條件劃設 

註 3：屬已核定或申請中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鄉村區，或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建議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並與地方原民主管機關確認 

註 4：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原住民聚落，原則應避免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如有不可避免而納入之考量因素，應敘明相

關論述及劃設條件於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 8 月）。 

 國土保育 海洋資源 農業發展 城鄉發展 
1 2 3 4 1-1 1-2 1-3 2 3 1 2 3 4 5 1 2-1 2-2 2-3 3 

國

土

保

育 

1                    

2 國 1                   

3 國 3 國 3                  

4 國 4 國 4 國 3                 

海

洋

資

源 

1-1 海 1-1 海 1-1 國 3 國 4                

1-2 海 1-2 海 1-2 國 3 國 4 海 1-1               

1-3 海 1-3 海 1-3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2 海 2 海 2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海 1-3             

3 海 3 海 3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海 1-3 海 2            

農

業

發

展 

1 國 1 國 2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海 1-3 海 2 海 3           

2 國 1 國 2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海 1-3 海 2 海 3 農 1          

3 國 1 國 2 國 3 國 4 海 1-1 海 1-2 海 1-3 海 2 海 3 農 1 農 3         

4 農 4 農 4 國 3 國 4 農 4 農 4 海 1-3 農 4 農 4 農 4 農 4 農 4        

5 農 5 農 5 國 3 國 4 農 5 農 5 海 1-3 農 5 農 5 農 5 農 5 農 5 農 5       

城

鄉

發

展 

1 城 1 城 1 國 3 國 4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城 1 農 5      

2-1 城 2-1 城 2-1 國 3 國 4 城 2-1 城 2-1 城 2-1 城 2-1 城 2-1 城 2-1 城 2-1 城 2-1 農 4 農 5 城 1     

2-2 城 2-2 城 2-2 國 3 國 4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城 2-2 農 5 城 1 城 2-2    

2-3 
城 2-3 之範圍劃設應避開國 1 及農 1 範圍，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劃設條件，考量保障既有權益，既有發展地區中都市計畫範圍得優先劃設為城

1；開發許可範圍得優先劃設為城 2-2；鄉村區、特定專用區、工業區得優先劃設為城 2-1 

  

3 城 3 城 3 國 3 國 4 城 3 城 3 海 1-3 城 3 城 3 城 3 城 3 城 3 農 4 農 5 城 1 城 3 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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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地編定類別、編定方法及界線決定 

（一）使用地編定功能 

1.國土計畫係以「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作為土地使用管制依據，又依

據本法第 23 條及第 24 條規定，國土計畫將採「使用許可」、「應經申請

同意使用」及「免經申請同意使用」等 3 種方式進行土地使用管制；且

依照本法第 32 條第 2 項及全國國土計畫第 9 章規定，既有可建築用地得

經評估不妨礙國土保安或農業生產後，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若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將原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者，應依本法

規定給予補償。 

2.考量本法第 23 條（應經申請同意）、第 29 條（使用許可）及第 32 條

（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分別訂有使用地相關規定，又前 2

類範圍係依據申請之土地使用計畫內容進行管制，第 3 類則係標示該等

土地已無發展權，故使用地未來功能應係為「識別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為主要原則。 

（二）編定類別 

依據前述本法相關條文及國土計畫使用地以識別土地使用管制方式之原

則，並為與原依區域計畫編定之使用地類別有所區隔，就國土計畫之使用地

編定類別研擬如下： 

1.使用許可用地：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使用許可計畫範圍內，且非屬

應移轉登記為公有之公共設施土地，編定為該類用地。 

2.公共設施用地：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使用許可計畫範圍內，屬應移轉

登記為公有之公共設施土地，編定為該類用地。 

3.應經申請同意用地：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之應經申請同意使用案

件，其申請範圍編定為該類用地。 

4.國土保育用地：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評估確有供國土

保育保安使用之必要，應由可建築用地變更編定為非可建築用地之範

圍，編定為該類用地。 

5.其他使用地：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於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內另行指定之編定類別。 

另為制度順利銜接，參考過去地目等則處理前例，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第二章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之概述 

2-37 

19 種使用地編定成果，將納入國土功能分區暨使用地系統之「備註」欄

位註記，以作為後續土地使用管制（例如容許使用情形表附帶條件檢

核）之依據。 

（三）編定方式 

1.第 1 次編定 

（1）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依「實施國土計畫管制所受損

失補償辦法」第 3 條規定，為甲種、乙種、丙種、丁種建築用地，

以及窯業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交通用地、遊憩用地、殯葬

用地、得為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評估有影響國土保育保安或農業生產環境者，編

定為國土保育用地，並於國土功能分區暨使用地系統之「使用地」

欄位記載。 

（2）除前開國土保育用地外，其餘土地原則依照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

用地類別，記載於國土功能分區暨使用地系統之備註欄位。 

2.未來使用地變更編定機制 

（1）使用許可：使用許可計畫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且由申請人依

本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按公共設施分布範圍完成土地分

割，並將前開公共設施移轉登記為公有後，應由申請人向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將該公共設施範圍變更編定為公共

設施用地，至使用許可計畫範圍內其他土地，則變更編定為使用許

可用地，並記載於國土功能分區暨使用地系統之「使用地」欄位。 

（2）應經申請同意：申請人經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提出應經申請同意案

件，並經核准同意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配合

將前開案件申請範圍，變更編定為應經申請同意用地，並記載於國

土功能分區暨使用地系統之「使用地」欄位。 

（3）後續於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作業，經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評估，如既有可建築用地因影響國土保

安或農業生產環境者，應將使用地變更編定為國土保育用地。 

（4）另為因應地方特殊管制需求，得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敘明

適用區位及管制方式等配套措施後，增訂國土功能分區適當分類或

使用地編定類別，並依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辦理後，記載於國

土功能分區暨使用地系統之「使用地」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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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結果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本市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

業手冊、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辦理本計畫範圍內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劃設作業，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劃設詳述如下，國土功能分區圖

處數及面積統計如表 2-21、圖 2-1 所示。 

一、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分布區位、處數及面積 

（一）國土保育地區 

本市國土保育地區主要分布於和平區，面積約 109,377.48 公頃。 

1.第一類 

依據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有林

事業區內之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保安林地、其他公有森林區、自然

保護區、水庫蓄水範圍、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

內之地區、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

地範圍線內之土地、一級海岸保護區、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範圍內之

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等範圍劃設，面積共計約 48,543 公頃，主要分布

於和平區、太平區、霧峰區等行政區。 

2.第二類 

依據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木經營區、森林育樂區、大專院校實驗林

地、林業試驗林、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土石流潛勢溪流影響範圍、山

坡地經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查定為加強保育地之地區、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範圍內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

等範圍劃設，劃設面積約 16,951.11 公頃，主要分布於和平區。 

3.第三類 

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及雪霸國家公園範圍劃設，劃設面積約 42,673.47

公頃，主要分布於和平區。 

4.第四類 

依據水源（庫）特定區與風景特定區內保護、保育相關分區與用地及

中央管河川範圍內之都市計畫區相關保護、保育分區與用地範圍，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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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下，涉及範圍規模達一公頃以上，且零星不

劃入為原則，劃設面積約 1,209.90 公頃，主要分布於石岡區、龍井區等行

政區。 

（二）海洋資源地區 

本市海域管轄範圍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劃設面積約 162,971.47 公頃。 

1.第一類之一 

依據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相關分區劃

設，面積約 9,304.92 公頃。 

2.第一類之二 

依據港區範圍、海底電纜及管道設置範圍、海堤區域範圍劃設，面積

約 19,588.69 公頃。 

3.第一類之三 

依據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分布範圍劃

設，本市無符合劃設條件地區。 

4.第二類 

依據專用漁業權範圍、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

圍劃設，面積約 91,423.42 公頃。 

5.第三類 

尚未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其他分類之海域，劃設面積約 42,654.44 公

頃。 

（三）農業發展地區 

本計畫農業發展地區主要依據本府農業局 110 年度「臺中市配合國土計

畫推動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劃設成果，並考量都市發展需求等原因再予

調整，劃設面積約 61,308.60 公頃。 

1.第一類 

依據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或曾經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及養殖漁業生產

專區等地區劃設，劃設面積約 7,386.50 公頃，主要分布於大安區、大甲

區、外埔區等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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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類 

依據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與具有糧食生產功能及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土地

分布範圍劃設，劃設面積約 9,913.05 公頃，主要分布於霧峰區、烏日區等

行政區。 

3.第三類 

依據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或臨產業土地分

布範圍劃設，劃設面積約 38,449.42 公頃，主要分布於新社區、東勢區、

太平等行政區。 

4.第四類 

依據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鄉村區、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依原區域計

畫法編定之鄉村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分布

範圍劃設，劃設面積約 1,458.53 公頃，主要分布於大安區、大甲區、外埔

區、新社區、霧峰區、和平區等行政區。 

屬原住民族部落範圍內之聚落，考量涉及原住民族生活習性及傳統慣

俗，本計畫暫依國土計畫之指導以核定 13 處部落範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劃設面積約 943.38 公頃，主要分布於和平區，後續將依「臺中市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案成果

劃設。 

5.第五類 

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或土地面積達 10 公頃且農業使用面

積達 80%之都市計畫農業區者，檢討後劃入第五類農業發展地區，包含臺

中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大甲溪以北之大安都市計畫、大甲（日南）

都市計畫、東勢都市計畫，劃設面積約 4,101.10 公頃，主要分布於清水

區、龍井區等行政區。 

（四）城鄉發展地區 

本計畫城鄉發展地區主要分布於中區、東區、南區、西區、北區、北屯

區、西屯區、南屯區、沙鹿區、梧棲區、潭子區、豐原區內，面積約

55,201.2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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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類 

依據本市 20 處都市計畫區，且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海洋資源地

區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分布範圍劃設，面積約 48,578.79 公頃，主要分

布於中區、東區、南區、西區、北區、北屯區、西屯區、南屯區、沙鹿

區、梧棲區、潭子區、豐原區。 

2.第二類之一 

依據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及具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

用區分布範圍劃設，面積約 3,424.58 公頃，主要分布於清水區、沙鹿區、

大肚區、神岡區。 

3.第二類之二 

依據原依區域計畫法許可，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開發許可地區分布

範圍劃設，面積約 1,313.47 公頃，主要分布於大甲區及后里區。 

4.第二類之三 

依據核定重大建設計畫或具有城鄉發展需求地區分布劃設，共計 10

處，包含 3 處配合重大建設劃定、2 處為完善當地基礎公共設施、5 處配合

產業發展劃定，面積約 1,884.41 公頃，主要分布於烏日區、大里區、太平

區等行政區。 

5.第三類 

依據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分布範圍劃

設，本市經評估後優先暫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故無城鄉發展地區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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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處數及面積統計表 

分區 分類 處數 面積（公頃） 比例（%）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48,543.00 12.48 

第二類  16,951.11 4.36 

第三類  42,673.47 10.97 

第四類  1,209.90 0.31 

小計  109,377.48 28.13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一  9,304.92 2.39 

第一類之二  19,588.69 5.04 

第一類之三  - - 

第二類  91,423.42 23.51 

第三類  42,654.44 10.97 

小計  162,971.47 41.91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7,386.50  1.90 

第二類  9,913.05  2.55 

第三類  38,449.42 9.89 

第四類 148 1,458.53 0.38 

第五類  4,101.10 1.05 

小計 148 61,308.60 15.77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20 48,578.79 12.49 

第二類之一 89 3,424.58 0.88 

第二類之二 41 1,313.47 0.34 

第二類之三 10 1,884.41 0.48 

第三類  - - 

小計 160 55,201.25 14.20 

總計 308 388,858.79 100.00 

註：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面積係依圖面劃設範圍並以 GIS 量取計算。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第二章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之概述 

2-43 

 
圖 2-1 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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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功能分區圖與臺中市國土計畫差異事項說明 

（一）依區域計畫法辦理變更 

1.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之核可或廢止 

目前無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之核可案件

及廢止案件。 

2.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 

本案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劃設所採用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是由

本府地政局 111 年 8 月提供之地籍資料。 

3.配合全國辦理區域計畫分區檢討變更作業調整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有關本市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業已納

入本次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修正。 

（1）內政部 108 年 2 月 23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80802020 號函核備新

訂大里夏田都市計畫、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及潭子聚興產

業園區等 3 案（2,008 筆土地、面積 258.442482 公頃），由特定

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內政部 110 年 1 月 17 日內授營綜字第 11008700273 號函核備非

都市土地 1,362 筆土地（面積 257.54957 公頃，計 3 案）特定農

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 

A.大里區光正段 1 地號等 137 筆土地，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 

B.神岡區圳北段 367 地號等 26 筆土地，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

一般農業區。 

C.東勢區石壁坑段 478-3 地號等 442 筆土地及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57-5 地號等 758 筆土地，由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4.開發許可核可或廢止 

依循「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規定，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條件略以「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不包含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故刪除臺中市國土計畫所列之台中縣大里市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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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畫書圖、和平區和平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

案變更對照表及台中縣霧峰鄉北勢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案等 3 案開發許

可案件。 

本市自 109 年 12 月後增列「鳥嘴潭人工湖下游自來水供水工程─鳥

嘴潭淨水場」開發計畫、5 案九二一震災鄉村區開發許可案件，及 1 案天

主堂聖母心修女附設曉明新村老人安養中心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詳附錄

二）。 

5.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核可或廢止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園區）案」業於 110 年 1 月 20 日公告發

布實施，計畫面積為 15.5188 公頃，納入本次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一類。 

（二）都市計畫區 

1.都市計畫邊界 

現行都市計畫與地籍圖因重測、圖資精度及坐標轉換之影響，而有不

符之情形，本案分為原市轄與原縣轄範圍處理，說明如下。 

（1）原市轄範圍 

考量原市轄範圍全區皆屬都市計畫區，以毗鄰轄區（原縣轄）已登

記地籍邊界為界納入本次國土功能分區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110 年

8 月 26 日市中心區（南區、西屯區、南屯區）疑義研商會議決議），涉

及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等都市計畫範

圍，未來辦理通盤檢討作業時，應予以檢討計畫範圍。 

（2）原縣轄範圍 

以都市計畫範圍線為界劃設，與地籍不符部分，未來辦理各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作業時，應依規劃原意，檢討計畫範圍，涉及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烏日都市計畫、大肚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高速公路王田交流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台中港特定區計畫、大甲都市計畫、大甲（日南）、大安都市

計畫、外埔都市計畫、鐵砧山風景特定區計畫、臺中市東勢主要計畫、

后里主要計畫（森林園區）案、后里主要計畫、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新社主要計畫、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梨山、新

佳揚、松茂、環山地區）、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等

都市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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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本市都市計畫區分布示意圖 

2.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 

依本府 110 年 1 月 20 日府授都企字第 1100005859 號公告發布實施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園區）案」，計畫面積 15.5188 公頃，詳圖 2-

3，納入本次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圖 2-3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園區）計畫圖 

資料來源：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林園區）案（臺中市政府都發局，1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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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國家公園法辦理變更 

行政院依 109 年 12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1090820356 號公告發布實施雪

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雪霸國家公園（第三次通盤檢

討）檢討變更範圍詳圖 2-4，本案業已取得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公告範圍圖資，納入本次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修

正。 

目前太魯閣國家公園正辦理第四次通盤檢討中，待發布實施後再配合調

整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圖 2-4 雪霸國家公園（第三次通盤檢討）檢討變更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1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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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保護或保育相關地區 

1.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海洋委員會依 109 年 8 月 31 日海保字第 10900069941 號公告中華

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面積為 76,300 公頃，詳圖

2-5，納入本次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圖 2-5 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示意圖 

2.市管河川 

本府水利局依 111 年 1 月 25 日中市市水規字第 1110007984 號提供

經濟部 103 年 1 月 6 日經授水字第 1032020020 號公告台中市市管河川

溫寮溪水道治理計畫線及堤防預定線」，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

製作業辦法」辦理，臺中市管河川（溫寮溪）先納入本案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圖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或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之劃

設，俟其公告河川區域線（綠線）後再行更新圖資。 

3.其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保護或保育相關地區圖資後續將陸續進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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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錄一）。 

（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成果 

本府農業局於 110 年 1 月 5 日中市農地字第 1110000262 號函送之 110

年度「臺中市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成果劃設，該計畫

調整說明如下： 

1.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未達 25 公頃 

計 4 筆土地，面積約 33.02 公頃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2.零星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土地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包夾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計 506 筆土地，面積

約 97.51 公頃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3.二次修正 

依上述方式調整後仍產生部分零星土地，需進行二次修正。 

（1）計 42 筆，面積約 0.42 公頃，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2）計 7 筆，面積約 0.008 公頃，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另有關部分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條件土地，係依據 108 年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建議，由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坡地農

業聚集地區。 

（六）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 

為使後續鄉村區單元範圍完整，考量國土功能分區係計畫性質，並非僅

按現況分布情形或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範圍進行劃設，爰於合理、謹慎

等原則下，同意先行界定現行鄉村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及農業

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劃設單元，以利進行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作業，且後續並應

配套研擬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及措施，以審查土地使用合理性及公平性，原則

如下： 

1.得納入鄉村區單元原則 

（1）屬四面包夾之零星土地者：基於鄉村區單元完整性考量，屬四面

包夾之零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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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屬凹入鄉村區之零星土地者：基於鄉村區單元完整性考量，屬凹

入鄉村區之零星土地得一併納入，本案參酌原鄉村區編定圖調

整。 

（3）屬鄉村區與周邊河川、道路、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者：該等土

地如未劃入鄉村區單元，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區，

考量其不具經營規模，故得一併納入。 

（4）屬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5 條之一規定變更編定為建築用

地者：就鄉村區外圍之甲種建築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如屬依前

開規定變更編定者，考量其原意係為促進鄉村區邊緣畸零不整土

地之有效利用，故得一併納入。 

（5）屬與都市計畫區之都市發展用地夾雜之零星土地者：考量該等土

地後續納入城鄉發展地區一併規劃引導使用較為合理，又基於都

市計畫亦屬城鄉發展地區，故該等零星土地得評估納入鄉村區單

元或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6）屬與開發許可計畫，與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間與城鄉

發展性質特定專用區間夾雜之零星土地：考量開發許可案件、依

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及具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係

屬城鄉發展地區，該等零星土地得評估納入鄉村區單元，惟如經

評估該開發許可計畫有擴大需求，該等零星土地亦得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7）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基於當地生活機能

完整性考量，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且應與生活圈範圍內生產及

生活相關，或具滿足生活圈內民眾之居住、工作、休閒及交通等

相關機能，並與生活機能息息相關之鄰里型公共設施，例如國

小、國中、幼稚園、里民活動中心、派出所、郵局及集會所等，

得一併納入鄉村區單元。 

本案納入調整之公共設施：和平區（和平區公所、警察局和

平分局、和平國中）、烏日區（東園社區活動中心）、新社區

（崑南社區活動中心、協成國小、大林國小）、潭子區（新興國

小、潭子區聯合辦公大樓、台中市警察局、潭子區簡易棒壘球

場、聚興里社區活動中心）、霧峰區（霧峰幼兒園六股分班、吉

峰國小、中台灣影視基地、光復國中小）、大甲區（太白社區活

動中心、德化國小、鎮瀾兒童家園）、大安區（海巡署塭寮漁港

安檢所、聯合里民活動中心）、大里區（運動場館、美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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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太平區（太平幼兒園、福隆活動中心、光隆國小）、外埔

區（安定國小、大東村活動中心、鐵山國小）、石岡區（和盛公

園、石岡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后里區（泰安社區活動中

心）。 

（8）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因產業道路、既成

巷道及農水路區隔者：考量產業道路、既成巷道或農水路後續亦

得配合城鄉發展地區整體規劃，故得將數個鄉村區一併劃設為 1

處鄉村區單元。 

（9）面積規模： 

A.符合前開原則（1）至（6）者，參考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1 條：「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下列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用分

區變更：一、申請開發社區之計畫達 50 戶或土地面積在 1 公頃

以上，應變更為鄉村區。…」，爰該等零星土地面積規模訂定為

1 公頃。 

B.又符合前開原則（1）至（6），惟累計納入面積大於 1 公頃，經

考量範圍完整性而有納入必要者，得提經各該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納入，惟累計納入面積之規模上限仍

不得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 50%。 

C.就符合前開原則（7）納入之小型基本公共設施，基於係以鄉村

區生活機能考量，故不予訂定納入面積規模門檻。 

D.就符合前述原則（8）納入之零星土地皆屬交通或水利使用，不

予訂定納入面積規模門檻。 

2.不得納入鄉村區單元原則：屬狹長突出於鄉村區外之交通或水利用地者

考量該等用地當初係因部分地籍位屬鄉村區範圍，又因地籍無法逕予分

割，而一併登載為鄉村區，惟因其並未符合鄉村區劃定原意，故應予以

剔除突出於原鄉村區範圍內之交通或水利用地。 

（七）國 1、國 2 面積小於 2 公頃 

經檢核第二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成果圖，該成果圖因劃設時依國

土功能分區優先劃設順序調整後，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仍存在多

處面積小於 2 公頃之零星地區，考量範圍過度破碎，將不利於後續土地使用

管理，基於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應具範圍完整性，本案訂定下列調整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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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樣態 1：未毗鄰國 1，劃設為國 2，且面積不足 2 公頃 

調整方式：毗鄰地籍與被毗鄰地籍之區域計畫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相

同，依毗鄰鄰近分區劃設。 

  
圖 2-6 樣態 1 調整前示意圖 圖 2-7 樣態 1 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2.樣態 2-1：無國 1 劃設條件，劃設為國 1，且劃設面積小於 2 公頃 

調整方式：依毗鄰原則劃為鄰近分區劃設。 

  
圖 2-8 樣態 2 調整前示意圖 圖 2-9 樣態 2 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3.樣態 2-2：無國 2 劃設條件，劃設為國 2，且劃設面積小於 2 公頃 

調整方式：依毗鄰原則劃為鄰近分區劃設。 

  
圖 2-10 樣態 2-2 調整前示意圖 圖 2-11 樣態 2-2 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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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樣態 3：國 2 劃設條件為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雖毗鄰國 1，但僅有

零星土地劃設，其餘皆劃設為農 3 

調整方式：依毗鄰原則劃為鄰近分區劃設。 

  
圖 2-12 樣態 3 調整前示意圖 圖 2-13 樣態 3 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八）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定事項 

1.臺中市國土計畫所定一定期限內應完成者 

（1）未來發展地區，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依據本市國土計畫成長管理計畫，於本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之未

來發展地區，符合本市國土計畫成長管理計畫之發展順序、時程及性

質、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及本市國土計畫規定事項者，得

依規定於 5 年內逕依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更程序，將所需範圍調整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本市尚無未來發展地區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情事。 

（2）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之三土地，配合劃出或劃入城鄉發

展地區第一類 

依據作業辦法規定，本市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之三土地，

經完成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得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配

合劃出或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截至公開展覽階段，本市僅公告發布實施「擴大后里主要計畫（森

林園區）案」1 案擴大都市計畫案件，將配合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

類。 

（3）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或其他國土功能分區，配合劃出或劃入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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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地區第三類 

依據作業辦法規定，本市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或其他國土功能分

區，經完成國家公園法定程序，得依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

圍，配合劃出或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截至公開展覽階段，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於 109

年 12 月 7 日公告發布實施，將配合調整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範圍。 

（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土地，經依法完成使用許可程序，依使

用許可計畫範圍，配合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依據作業辦法規定，本市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土地，經依法完

成使用許可程序，依使用許可計畫範圍，配合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二。 

惟本次為第一次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故無辦理使用許可程序，可配

合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之情事。 

2.臺中市國土計畫載明事項 

（1）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範圍內之都市計畫農業區調整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五類 

依據本市國土計畫指導，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依據都市發展需求及

農政資源投入情形，得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本案依循臺中市國

土計畫之指示位置劃設。 

（2）原住民族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本市國土計畫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後續將

依本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

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成果，配合修正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範圍。 

（3）其他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定事項 

A.未登記工廠處理原則1 

本市國土計畫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並預計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公告實施功能分區圖，考量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期限為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施行後 10 年內，爰本市國土計畫後續將針對

群聚地區或個別合法化地區滾動式納入檢討，分別透過第三階段

 
1摘錄自「臺中市國土計畫」第 3-46~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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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用地劃設作業」或本市國土計畫

每 5 年一次之通盤檢討辦理。 

後續未登記工廠依據其屬於群聚及零星分布，可分為以下處

理情形： 

（A）群聚未登記工廠：優先辦理產業園區。 

（B）零星未登記工廠：輔導進入產業園區或依法申請特定工廠登

記進行現地合法。 

B.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方式2 

如位屬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之非都

市土地，經本市主管機關評估，得於第三階段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圖時，編定為非可建築用地。 

C.農業發展地區3 

（A）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屬於優良農業生產環境，面積規模大於 25 公頃以上與農業生

產使用面積比例達 80%以上者，面積約為 7,315 公頃，本案已依

農業局 110 年國土計畫推動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成果調整。 

（B）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屬良好農業生產環境，面積規模未達 25 公頃或農業生產使用

面積比例未達 80%之地區者，面積約為 10,011 公頃，本案已依農

業局 110 年國土計畫推動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成果調整。 

（C）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可供

經濟營林，生產森林主、副產物及其設施之林產業用地者，面積

約為 38,076 公頃。 

（D）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非原民） 

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之農村聚落，依據國土功能分區

規劃議題第 13 次研商會議中所述鄉村區單元劃設調整原則劃設，

面積約為 1,450 公頃，後續再配合中央會議決議事項滾動式修正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2摘錄自「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第 8-2-4 頁。 
3摘錄自「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第 8-2-18~8-2-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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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後續執行應注意事項4 

A.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範圍、區位及面積，後續應以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B.後續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時，除下列情形外，其餘均應依據

全國國土計畫及本計畫劃設方式辦理： 

（A）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範圍及界線得調整情形 

a.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規定，經依規

定釐清及確認界線者。 

b.屬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原住民族落範圍內之聚落，依前開

劃設方式與當地部落溝通取得共識結果劃設邊界者。 

（B）國土功能分區類得調整情形 

a.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規定者。 

b.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範圍內之都市計畫農業區，依據都市

發展需求及農政資源投入情形，得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五類。 

c.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得配合「修正全國區域計

畫」辦理之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以及

農業主管機關「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

畫」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成果予以調整。 

d.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得依以下原則，視情況調整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一類。 

（a）都市計畫住商發展率已達 80%以上之都計區，具有

未來發展需求者。 

（b）都市計畫書中載明農業區作為發展儲備用地者。 

（c）都市計畫農業區現況非農業使用比例高者。 

e.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經與

當地部落溝通取得共識，得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f.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均已

暫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如經與當地部落溝通取得

共識，得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g.農業發展地區須配合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調整國土功

能分區。 

 
4摘錄自「臺中市國土計畫」第 6-17~6-18 頁。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第二章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之概述 

2-57 

h.特定專用區依據開發建設計畫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核定興辦事業計畫使用檢討劃設。 

i.非都市土地資源型分區內達一定規模以上之特目的事業用

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a）依區域計畫法變更為特定專用區者：依據全國國土

計畫規定，符合「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

區達一定面積規模以上，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

者」，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前開

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範圍經變更為特定

專用區後，後續得依前開規定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 2 類之 1。 

（b）無法依區域計畫法變更為特定專用區者： 

Ⅰ.現況已開發利用者：建議依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通

案性劃設條件辦理，按周邊土地資源條件及環境

敏感情形，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又該

範圍內如屬合法使用者，後續仍得依國土計畫法

第 32 條規定繼續原來合法使用，惟不得增建或改

建；如屬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者，後續除得

繼續原來合法使用，並得再依規定申請使用。 

Ⅱ.尚未開發利用者：後續仍有開發利用需要，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又考量該等情形特

殊，劃設規模調降為 2 公頃。 

（c）本市屬原住民族部落範圍內之聚落，本計畫參酌臺

中市國土計畫劃設成果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四類，後續除應再行確定其劃設範圍及

面積，並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Ⅰ.部落範圍土地非農使用比例較高，按部落範圍劃

設者：其範圍內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

類劃設條件者，非屬歷史災害範圍，經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之農業、建

築、傳統祭儀及祖靈聖地，得經部落同意後，於

適當使用地別申請使用，並應另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以兼顧國土保育保安及原住民族發展權。

又前開管制規則依法完成前仍按國土保育地區相

關規定辦理。 

Ⅱ.部落範圍土地非農使用比例較低，依據部落範圍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者：應辦理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或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未完成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 

2-58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比照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進行管制；又部落範圍內基本公共設施、道路、

消防通道等用地取得方式，得透過農村再生、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或其他方式辦理，未來並得結合

地方創生資源、引導聚落生活、生產、生態永續

發展。 

（九）其他調整事項 

1.大甲幼獅、大里及霧峰工業區 3 處工業區 

本案大甲幼獅、大里及霧峰工業區共計有 3 處工業區範圍大於獎投工

業區範圍，業經經濟部工業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確認屬獎勵投資條例編定

之工業用地，惟無法確認明確工業用地範圍，故以非都市土地工業區範

圍，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2.河川區範圍 

依取得之水道治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及河川區域線圖資，將上述三

種範圍圖資以聯集方式採最大範圍劃設。 

3.神岡區光復段 447、468、506 等 30 筆地號 

神岡區光復段 447、468、506 等 30 筆地號為特定專用區，依據第二

階段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依本府農業局之建議，考量農業發展地

區劃設原意，在不違背劃設原則並得為原來使用之情況下，調整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另調整後使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被包夾於城鄉發展地

區第二類之一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因已不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

設條件，依農業局建議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圖 2-14 神岡區光復段 447、468、506

等 30 筆地號調整前示意圖 

圖 2-15 神岡區光復段 447、468、506

等 30 筆地號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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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岡區央管河川大甲溪旁土地為河川區或未登錄地 

因擴大神岡都市計畫範圍尚未確認，故建議央管河川大甲溪旁土地為

河川區或未登錄地維持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以保持未來使用的彈性。 

  
圖 2-16 神岡區央管河川大甲溪旁土地

為河川區或未登錄地調整前示意圖 

圖 2-17 神岡區央管河川大甲溪旁土地

為河川區或未登錄地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5.石岡區土牛運動公園 

石岡區新國校段 861、861-1、861-2 地號、新德興段 1212 地號，二

階作業期間因地籍未編定，依空白地原則毗鄰鄰近分區劃設後為國土保育

地區，其中新國校段 861、861-1、861-3 地號、新德興段 1212 地號於

110 年 7 月 9 日補辦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暫依農業局建議劃設農業

發展地區第二類，待特定專用調整工作手冊完成，再依據新劃設條件劃設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圖 2-18 石岡區土牛運動公園調整前示

意圖 

圖 2-19 石岡區土牛運動公園調整後示

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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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社區大甲溪沿線 

雖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屬於地形敏感地區，但未被劃

入國土保育區，依農業局建議維持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圖 2-20 水底寮段上水底寮小段 1022-

1 地號調整前示意圖 

圖 2-21 水底寮段上水底寮小段 1022-

1 地號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2-22 水底寮段上水底寮小段 421-

258 地號調整前示意圖 

圖 2-23 水底寮段上水底寮小段 421-

258 地號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 2-24 月湖段 733、741 地號調整前

示意圖 

圖 2-25 月湖段 733、741 地號調整後

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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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埔區甲東段 561 地號 

經查外埔區甲東段 561 地號已非屬山坡地保育區，大甲地政事務所亦

刻正辦理分區變更編定作業，考量該筆土地為私有土地，且劃設條件已與

周邊相同，故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圖 2-26 外埔區甲東段 561 地號調整前

示意圖 

圖 2-27 外埔區甲東段 561 地號調整

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8.海岸地區範圍 

內政部依 111 年 4 月 8 日台內營字第 1110804425 號函修正公告「海

岸地區範圍」，故配合調整海域及陸域範圍，調整方式說明如下。 

（1）111 年海岸地區大於 107 年海岸地區 

調整後增加海域範圍，海岸部分將依劃設條件劃為海 1-1（中華白

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圖 2-28 111 年海岸地區大於 107 年海

岸地區調整前示意圖 

圖 2-29 111 年海岸地區大於 107 年

海岸地區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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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年海岸地區小於 107 年海岸地區 

調整後增加陸域範圍，部分視為陸域地區無地籍資料（空白地），

各類調整情形說明如下： 

A.有劃設條件，依其劃設條件劃設，並參考地籍資料，劃設為適宜

分區。 

B.無劃設條件，依延伸地籍毗鄰方式劃設。 

C.無劃設條件，且不適合依毗鄰方式劃設（毗鄰城 1、城 2-2 等），

劃設為農 2（如風力發電站）。 

  
圖 2-30 111 年海岸地區小於 107 年海

岸地區依方案 A、B 調整前示意圖 

圖 2-31 111 年海岸地區小於 107 年

海岸地區依方案 A、B 調整後示意圖 

 

  
圖 2-32 111 年海岸地區小於 107 年海

岸地區依方案 C 調整前示意圖 

圖 2-33 111 年海岸地區小於 107 年

海岸地區依方案 C 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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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辦理過程彙編 

第一節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界線決定 

一、國土功能分區界線決定方式說明 

本案國土功能分區界線決定方式係依作業手冊內容所建議調整方式進行，各國

土功能分區界線決定方式結果如下所述，詳表 3-2。 

（一）國土保育地區 

1.第一類 

（1）依公告地籍劃設者 

重疊圖資套疊後，最外側框線範圍為公告依地籍劃設者，以該地號地

籍範圍為界線，如圖 3-1、圖 3-2所示。 

 

 

 
圖 3-1 國 1依公告地籍調整前示意圖  圖 3-2 國 1依公告地籍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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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公告地形劃設者 

重疊圖資套疊後，最外側框線為地形邊線，選以地形範圍線為界線，

如圖 3-3、圖 3-4所示。 

 

 

 

圖 3-3 國 1依公告地形調整前示意圖  圖 3-4 國 1依公告地形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2.功能分區界線調整方式 

（1）依地籍線調整者 

A.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一致，但位置有偏差，以地籍線

為主調整功能分區界線，如圖 3-5、圖 3-6所示。 

 

 

 
圖 3-5 國 1依地籍線調整前示意

圖（形狀一致） 

 圖 3-6 國 1依地籍線調整後示意

圖（形狀一致）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第三章 辦理過程彙編 

3-3 

B.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相似界線不符，以地籍線為主調

整功能分區界線，如圖 3-7、圖 3-8所示。 

 

 

 
圖 3-7 國 1依地籍線調整前示意圖  圖 3-8 國 1依地籍線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2）依規劃原意調整者 

重疊圖資套疊後，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不符，並依照規

劃原意維持部分功能分區調整者，如圖 3-9、圖 3-10所示。 

 

 

 
圖 3-9 國 1依規劃原意調整前示意圖  圖 3-10 國 1依規劃原意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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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地籍面積比例（>50%）調整者 

重疊圖資套疊後，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不符，並將整筆

地籍併入重疊面積較大之功能分區分類，如圖 3-11、圖 3-12所示。 

 

 

 
圖 3-11 國 1依面積比例調整前示意圖  圖 3-12 國 1依面積比例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4）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調整者 

重疊圖資套疊後，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不符，並依地籍

範圍折點連接線調整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者，如圖 3-13、圖 3-14所

示。 

 

 

 
圖 3-13 國 1依地籍折點調整前示意圖  圖 3-14 國 1依地籍折點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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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法定線調整者 

重疊圖資套疊後，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不符，依都市計

畫線、國家公園範圍、央管河川調整劃設者，如圖 3-15、圖 3-16所示。 

 

 

 
圖 3-15 國 1依法定線調整前示意圖  圖 3-16 國 1依法定線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1.第二類 

（1）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A.依公告地籍劃設者 

重疊圖資套疊後，最外側框線範圍為公告依地籍劃設者，以該地

號地籍範圍為界線，如圖 3-17、圖 3-18所示。 

 

 

 
圖 3-17 國 2依公告地籍調整前示意圖  圖 3-18 國 2依公告地籍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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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依公告地形劃設者 

重疊圖資套疊後，最外側框線為地形邊線，選以地形範圍線為界

線，如圖 3-19、圖 3-20所示。 

 

 

 
圖 3-19 國 2依公告地形調整前示意圖  圖 3-20 國 2依公告地形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2）功能分區界線調整方式 

A.以地籍線調整者 

（A）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一致，但位置有偏差，以地

籍線為主調整功能分區界線，如圖 3-21、圖 3-22所示。 

 

 

 
圖 3-21 國 2依地籍線調整前示

意圖（形狀一致） 

 圖 3-22 國 2依地籍線調整後示

意圖（形狀一致）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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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相似界線不符，以地籍線為

主調整功能分區界線，如圖 3-23、圖 3-24所示。 

 

 

 
圖 3-23 國 2依地籍線調整前示

意圖（形狀相似） 

 圖 3-24 國 2依地籍線調整後示

意圖（形狀相似）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B.依地籍面積比例（>50%）調整者 

重疊圖資套疊後，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不符，並將

整筆地籍併入重疊面積較大之功能分區分類，如圖 3-25、圖 3-26所

示。 

 

 

 
圖 3-25 國 2依面積比例調整前示意圖  圖 3-26 依國 2面積比例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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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調整者 

重疊圖資套疊後，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不符，並依

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調整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者，如圖 3-27、

圖 3-28所示。 

 

 

 
圖 3-27 國 2依地籍折點調整前示意圖  圖 3-28 國 2依地籍折點調整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3.第三類 

依照太魯閣國家公園及雪霸國家公園公告範圍劃設界線。 

4.第四類 

依本市公告之都市計畫內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劃設條件之分區與

用地範圍為劃設界線。 

（二）海洋資源地區 

以原區域計畫法取得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範圍、平均高潮線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劃設公告範圍為界線。 

（三）農業發展地區 

1.第一類 

依本府農業局提供之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範圍為劃設界線，以道路、水

路劃設功能分區，並調整功能分區界線與地籍一致。 

2.第二類 

依本府農業局提供之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範圍為劃設界線，以道路、水

路劃設功能分區，並調整功能分區界線與地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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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範圍為劃設界線，以道路、水路劃設功能分區，並

調整功能分區界線與地籍一致。 

4.第四類 

（1）原住民族地區 

現階段係以核定部落範圍決定界線，後續將依「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

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案成果調整界線決定

方式。 

（2）非原住民族地區 

依中央與本市所訂鄉村區單元劃設調整原則（詳表 3-1）劃設農業發

展地區第四類範圍圖。 

5.第五類 

依據優良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糧食安全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之都市計

畫農業區分布範圍劃設，經農業主管機關評估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

條件，然因臺中市、大甲、后里、神岡、潭子、大雅、大肚、豐原交流道特

定區、王田交流道特定區、石岡水壩特定區、大坑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特定

區等都市計畫位屬本市重要產業發展軸帶，且當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率已

達 80％，或屬觀光發展儲備用地，該等都市計畫農業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一類，爰就其他 4處都市計畫（大甲(日南)都市計畫、大安都市計畫、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及東勢都市計畫）之農業區分布範圍劃設。 

（三）城鄉發展地區 

1.第一類 

依本市公告之都市計畫範圍為劃設界線。 

2.第二類之一 

（1）原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 

依區域計畫所劃設具城鄉發展性質鄉村區範圍，考量所劃設城 2-1範

圍完整性，其界線調整係配合中央所訂定鄉村區單元劃設調整原則（詳表

3-1）相關規定辦理。 

（2）原區域計畫法劃設之特定專用區 

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具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範圍為劃設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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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非屬核發開發許可地區，亦非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之非都市

土地工業區。 

3.第二類之二 

（1）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依臺中市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之土地清冊範

圍為劃設界線，詳附錄二。 

（2）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A.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劃設。 

B.有關非都市土地工業區範圍與經濟部工業局提供之獎投工業區範

圍不一致，現階段按非都市土地工業區範圍劃設。 

4.第二類之三 

以臺中市各重大建設計畫及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範圍為界線。 

5.第三類 

本次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劃設無符合劃設條件地區，故不劃

設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表 3-1 依中央所訂定鄉村區單元劃設調整原則調整後涉及土地筆數及面積彙整表 

原則 涉及土地筆數 增減面積（公頃） 

1.得納入鄉村區單元原則 - - 

（1）屬四面包夾之零星土地者 350 2.90 

（2）屬凹入鄉村區之零星土地者 301 5.53 

（3）屬鄉村區與周邊河川、道路、水路間夾雜之零星

土地者 
334 5.31 

（4）屬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5條之一規定

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者 
79 1.13 

（5）屬與都市計畫區之都市發展用地夾雜之零星土

地者 
108 0.65 

（6）屬與開發許可計畫，與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

意案件間與城鄉發展性質特定專用區間夾雜之

零星土地 
0 0.00 

（7）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 181 39.74 

（8）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因

產業道路、既成巷道及農水路區隔者 
428 17.99 

（9）面積規模 - - 

2.不得納入鄉村區單元原則 116 -2.82 

合計 1,897 70.43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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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決定結果彙整表 

功能分區分類 圖資內容 劃設依據 界線決定方式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第一類 

自 然 保 留

區、野生動

物保護區、

保安林地等

19 種環境

敏感地區 

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有林事業區

內之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保安

林地、其他公有森林區、自然保護

區、水庫蓄水範圍、飲用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

之地區、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

之河川區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

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一級海岸保

護區、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範

圍內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1.重疊圖資套疊後，最外側框線範

圍為公告依地籍劃設者，以該地

號地籍範圍為界線。（依地籍線調

整、依地籍面積比例調整、依地籍

範圍折點連接線調整） 

2.重疊圖資套疊後，最外側框線為

地形邊線，選以地形範圍線為界

線。（依規劃原意調整） 

第二類 

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木經營區、森

林育樂區、大專院校實驗林地、林業

試驗林、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土

石流潛勢溪流影響範圍、山坡地經

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查定為

加強保育地之地區、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範圍內屬原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 

第三類 
國家公園範

圍 

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雪霸國家公

園第三次通盤檢討範圍 

依照太魯閣國家公園及雪霸國家公

園範圍劃設界線。（依法定線調整、

依規劃原意調整） 

第四類 
都市計畫保

護、保育區 

水源（庫）特定區與風景特定區內保

護、保育相關分區與用地及中央管、

臺中市管河川範圍內之都市計畫區

相關保護、保育分區與用地範圍 

依臺中市公告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或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範

圍為劃設界線。（依法定線調整、依

規劃原意調整） 

海洋資源地區 

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環

境敏感地區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港區範圍、海底電纜

及管道設置範圍、海堤範圍、專用漁

業權範圍、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以原區域計畫法取得海域用地區位

許可範圍、平均高潮線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設公告範圍為界線。 

農

業

發

展

地

區 

第一類 

農業單位劃

設成果 

優良農業生產環境或曾經投資重大

農業改良設施及養殖漁業生產專區 

1.依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提供之範圍

為劃設界線，且其界線依據道路、

水路劃設。（依規劃原意調整） 

2.依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提供之範圍

為劃設界線，且其界線調整至與

地籍一致。（依地籍線調整、依地

籍面積比例調整、依地籍範圍折

點連接線調整） 

第二類 

良好農業生產環境與具有糧食生產

功能及農業發展多元化之土地分布

範圍 

第三類 

具有糧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

農業生產土地或林產業土地分布範

圍 

以道路、水路劃設功能分區，並調整

功能分區界線與地籍一致。（依規劃

原意調整、依地籍線調整、依地籍面

積比例調整、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

線調整） 

第四類 
非 都 鄉 村

區、原住民

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鄉村區、原住民

族土地範圍內屬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1.原住民族地區：現階段係以核定

部落範圍決定界線，後續將依「臺

中市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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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分類 圖資內容 劃設依據 界線決定方式 

族部落範圍

內之聚落 

之鄉村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分布範圍 

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業」案成果調整界線決定方

式。（依規劃原意調整） 

2.非原住民族地區：依中央與本市

所訂鄉村區單元劃設調整原則劃

設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範圍圖。

（依地籍線調整、依地籍範圍折

點連接線調整） 

第五類 
都市計畫農

業區 

優良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糧食安

全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之都市計畫

農業區分布範圍 

依臺中市公告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或都市計畫範圍為劃設界線

（依法定線調整、依規劃原意調整）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一類 都市計畫區 
都市計畫範圍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 

依本市公告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

都市計畫範圍為劃設界線。（依法定

線調整、依規劃原意調整） 

第二類之一 

非 都 工 業

區、鄉村區、

特定專用區 

非都市計畫土地分區圖之鄉村區、

特定專用區 

1.原區域計畫編訂之工業區：以臺

中市所使用之地籍圖版本，依原

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工業區範圍為

劃設界線。（依地籍線調整、依地

籍範圍折點連接線調整） 

2.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鄉村區：依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

定作業辦法規定辦理，並經工作

會議確認範圍界線。（依地籍線調

整、依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調整） 

3.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專用

區：以臺中市所使用之地籍圖版

本，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

專用區範圍為劃設界線。（依地籍

線調整） 

第二類之二 

非都開發許

可、產業創

新條例（含

原獎勵投資

條例或原促

進產業升級

條例）編定

之工業區 

開發許可地區範圍圖 

產業創新條例（含原獎勵投資條例

或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同意案件

範圍圖 

以臺中市所使用之地籍圖版本，依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原獎勵投資條

例同意案件之地籍清冊範圍為劃設

界線。（依地籍線調整） 

第二類之三 

本市國土計

畫劃設（依

重大建設計

畫範圍） 

重大建設計畫圖、城鄉發展需求地

區範圍圖 

以臺中市各重大建設計畫及新訂擴

大都市計畫分區範圍為界線。（依地

籍線調整、依規劃原意調整） 

第三類 非都鄉村區 
依據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依原區域

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分布範圍 
本市無符合劃設條件地區。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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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各功能分區界線調整作業 

參考作業手冊內容，調整功能分區分類界線方式及原則，就本案功能分區分類

界線調整順序及自訂之調整原則敘述如下，並於召開 8 次疑義研商會議與相關單

位進行確認。 

（一）界線調整順序 

步驟一：先以有法定界線、涉及民眾基本居住空間之功能分區優先確

認調整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步驟二：再依優位順序以國土保育地區優先調整（國土保育地區第一

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其次為農

業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二）界線調整原則 

原則 1：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一致，但位置有偏差，以

地籍線為主調整功能分區界線。 

建議處理方式：判斷地籍線形狀屬何種功能分區，調整功能分區區界

線與地籍線一致。 

 
圖 3-29 界線調整原則 1調整方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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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2：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相似界線不符，以地籍線

為主調整功能分區界線。 

建議處理方式：以該筆土地內，面積所占較大之功能分區為主，調整

功能分區界線與地籍線一致，使該筆地籍皆屬同一功

能分區。 

 
圖 3-30 界線調整原則 2調整方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原則 3：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與地籍圖形狀不符，應參考地形圖、通

用版電子地圖、正射影像圖、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及功能分

區圖劃設原意，依不同情況進行調整。 

建議處理方式：參考劃設手冊建議方式酌予細分為成下列 4種原則。 

原則 3-1：依規劃原意（維持部分◯◯分區、部分◯◯分區）。 

 
圖 3-31 界線調整原則 3-1調整方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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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3-2：依地籍面積比例（單筆土地涉及一種以上之功能分區，以占

比大於 50%之功能分區為主）。 

 
圖 3-32 界線調整原則 3-2調整方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原則 3-3：依地籍折點連線劃設。 

 
圖 3-33 界線調整原則 3-3調整方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原則 3-4：依法定計畫線（如國家公園範圍、央管河川河川區域線及都

市計畫範圍）。 

 
圖 3-34 界線調整原則 3-4調整方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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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要會議紀要 

本案執行過程中相關會議辦理紀要如表 3-3所示。 

表 3-3 本案執行過程相關會議紀要 

時間 會議名稱 與會機關單位 討論事項 

109.06.30 第 1次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案件執行注意事項及作業進度

安排 

109.07.30 109年 7月第 1次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劃設相關資料及圖資索取及辦

理情形 

109.08.12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府內各級單位 作業方式及進度確認 

109.08.28 109年 8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作業方式及成果網站架設說明 

109.09.30 109年 9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圖資彙整情形說明、鄉村區單元

劃設建議 

109.10.30 109年度 10月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鄉村區單元劃設建議 

109.11.30 109年 11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鄉村區單元劃設建議、宣傳摺頁

初稿建議 

109.12.16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

及使用地編定作業」教育訓

練 

府內各級單位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及使用

地編定作業 

109.12.22 109年度 12月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建議意

見、研商會議討論議題 

110.01.06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

地劃設輔導服務團 
府內各級單位 

工作成果說明、功能分區分類劃

設作業、鄉村區單元劃設方式 

110.01.27 110年 1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輔導團意見討論、界線疑義討論 

110.02.18 
劃設採用圖資資料確認及

疑義處理原則說明會議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府內各級單

位 

基礎資料盤點確認 

110.02.25 110年 2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調整原則、

界線疑義研商會議辦理方式說

明 

110.03.12 第 1次疑義研商會議 

交通部、教育部、

內政部營建署、經

濟部工業局、國家

公園管理處、府內

各級單位 

本市 6 個行政區界線疑義調整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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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與會機關單位 討論事項 

110.03.19 第 2次疑義研商會議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府內各

級單位 

110.03.25 第 3次疑義研商會議 府內各級單位 

110.03.25 110年 3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工作進度說明、其他縣市界線疑

義的作法 

110.03.30 第 4次疑義研商會議 府內各級單位 

本市 6個行政區（大甲區、后里

區、清水區、北屯區、霧峰區、

和平區）界線疑義調整說明 

110.04.26 110年 4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涉及界線疑義處理情形、因地制

宜原則提報國土審議委員會時

機、成果觀摩安排、圖冊展繪內

容及編碼方式 

110.05.21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府內各級單位 
本市 6 個行政區初步劃設成果

說明 

110.05.26 110年 5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期末階段界線疑義研商會議召

開方式、下次圖資更新時間點、

歷次會議處理情形說明 

110.06.28 110年 6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歷次會議處理情形說明與待處

理事項、特定專用區劃設情形、

丁建位於國保 1 之套疊及配套

措施、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

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安排 

110.07.26 海線區疑義研商會議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府內各

級單位 

本市海線區（大安區、沙鹿區、

龍井區、大肚區）界線疑義調整

說明 

110.07.30 110年 7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劃設疑義（烏日都市計畫範圍、

大坑風景特定區和台中市都市

計畫（廍子地區）之間的縫隙、

獎投工業區廢編（外埔工業用

地）、神岡區城 2-1特專區、新

社區城 2-1（特專區）、石岡區 5

筆地號無符合國 1劃設條件、新

社區國 1、國 2之劃設條件、神

岡區（國 1、國 2、農 2）、東勢

區農 2 和農 3 之間夾雜零星之

國 2、大肚區之空白地、外埔區

缺重測後地籍圖）、界線調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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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與會機關單位 討論事項 

則（農業發展地區面積不足 2公

頃） 

110.08.26 市中心區疑義研商會議 府內各級單位 
本市海線區（南區、西屯區、南

屯區）界線疑義調整說明 

110.08.26 110年 8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東勢區功能分區劃設疑義、輔導

服務團說明與討論 

110.09.13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

地劃設輔導服務團 
府內各級單位 

階段工作成果說明、農業發展地

區分類之界線決定方式、國土利

用調查之套疊疑義、劃設說明書

之內容與架構、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圖之圖例、國 1界線、鄉村區

單元依中央原則劃設情形、使用

地編定作業、烏日都市計畫範

圍、與國土功能分區範圍不相

符、大肚區之空白地、中央圖資

更新、縣市國土計畫範圍、毗鄰

原則（二次毗鄰問題） 

110.09.23 山線區第 1場疑義研商會議 

國防部軍備局、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府內各級

單位 

本市海線區（外埔區、神岡區、

大雅區、潭子區）界線疑義調整

說明 

110.09.27 110年 9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水利局 

最新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輔導

服務團說明與討論（製造業位於

國 1 之處理方式、國 1 央管河

川界線、烏日鄉都市計畫範圍、

大肚區之空白地） 

110.10.21 110年 10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屯區界線疑義研商會議、他縣市

參訪計畫 

110.10.26 山線區第 2場疑義研商會議 

國防部軍備局、交

通部觀光局、國立

中興大學農業暨

自然資源學院實

驗林管理、府內各

級單位 

本市海線區（豐原區、石岡區、

新社區、東勢區）界線疑義調整

說明 

110.11.26 屯區疑義研商會議 

國防部（軍備局、

軍醫局）、教育部、

經濟部（水利局、

第三河川局、工業

本市海線區（太平區、大里區、

烏日區）界線疑義調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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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與會機關單位 討論事項 

局、地質調查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府內各

級單位 

110.11.24 110年 11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農業局協助檢核情形、國保 1劃

設參考指標（央管河川區域線）、

城 2-1工業區範圍略大於城 2-2

獎投工業區範圍 

110.11.26 
國保 1、國保 2 面積小於 2

公頃疑義研商會議 
府內各級單位 

國保 1、國保 2面積小於 2公頃

疑義類型討論 

110.12.20 110年 12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提送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資料

討論、外埔區甲東段疑義 

110.12.21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

及使用地編定作業」教育訓

練 

地政局內各單位 
國土計畫相關法令和未來管制

方向 

111.01.20 111年 1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位於國 1 土地筆數清查、鄉村

區單元特殊情形 

111.02.25 鄉村區單元劃設確認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 

鄉村區單元劃設成果說明、太平

區特殊情形（東方大鎮社區、廣

隆段 730地號、永隆段 1058地

號）、符合原則 3-3-2 劃入之公

共設施 

111.02.25 111年 2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水利局 

市管河川（溫寮溪）劃設情形 

111.03.22 111年 3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水利局、經濟

發展局、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 

國土功能分區成果檢核及處理

情形、大規模特定目的用地之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平均高潮

線涉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疑義、

預計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

期程及方式、國土功能分區證明

核發系統建置作業訪談、毗鄰或

鄰近鄉村區之定義、初次編定為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是否得納入

鄉村區單元、特定專用區劃設為

城 2-1之疑義、開發許可範圍內

之城 2-2 疑義、國 1 與農 4 劃

設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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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與會機關單位 討論事項 

111.03.31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

地劃設輔導服務團 

內政部營建署、府

內各級單位 
同 111年 3月份工作會議 

111.04.21 111年 4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期末成果修正事項、輔導服務團

作業事項 

111.04.26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府內各級單位 
本市 29個行政區初步劃設成果

說明 

111.05.26 111年 5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和平區環山段 555-9地號，包夾

於國 1 內面積不足 2 公頃之處

理情形、海岸地區範圍 

111.06.27 111年 6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公開展覽前圖資更新之作業方

式及進度安排、公開展覽時程規

劃 

111.07.27 111年 7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鄉村區單元劃設因地制宜原則、

公開展覽作業規劃、公展查詢平

台、開發許可範圍確認 

111.08.29 111年 8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圖資更新情形、地籍重測後疑義

糾紛未決處理情形 

111.09.19 111年 9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原則、公開

展覽說明會安排、前次到府服務

備忘錄結論處理情形、國土功能

分區成果檢核及處理情形、國土

計畫因地制宜劃設方式說明 

111.09.28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

地劃設輔導服務團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水利局、經濟

發展局、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 

前次到府服務備忘錄結論處理

情形、國土功能分區成果檢核及

處理情形、國土計畫因地制宜劃

設方式說明、召開與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確認國土功能分區

界線決定方式之研商會議疑

義、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相

關法定作業疑義、辦理可建築

用地編定徵詢有關機關疑義、

地籍重測後疑義糾紛未決處理

情形、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錯誤

修正或更正作業程序、本市鄉村

區單元劃設因地制宜原則 

111.10.25 111年 10月份工作會議 

地政局內各單位、

都市發展局、農業

局 

農業局「本市國土計畫下之農業

發展地區劃設檢核情形」、臺中

市到府服務備忘錄之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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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圖資取得時間及使用版本綜理表 

附表 1-1 圖資取得時間及使用版本綜理表 

圖資類型 取得時間 使用版本或提供單位 

基本圖資 

地籍圖 111.08.09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平均高潮線 111.04.08 內政部營建署 

國土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

轄範圍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自然保留區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國有林事業區內之自然保護區、國

土保安區；保安林地、其他公有森

林區、自然保護區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水庫蓄水範圍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飲用水取

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

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

線內之土地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110.02.09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一級海岸保護區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範圍內之

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 

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木經營區、森

林育樂區；大專院校實驗林地、林

業試驗林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山坡地經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分

類，查定為加強保育地之地區 
110.03.02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屬原

區域計畫法劃定之森林區、山坡地

保育區、風景區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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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類型 取得時間 使用版本或提供單位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三類 

國家公園範圍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雪霸國家公園第三次通盤檢討範圍 109.12.25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一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11.05.18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二 

港區範圍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海底電纜及管道設置範圍 111.05.18 

海堤區域範圍 111.05.18 

海洋資源地區

第二類 

專用漁業權範圍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農業發展地區 
110.01.1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9.08.28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都市計畫範圍 111.07.1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一 

非都市計畫土地分區圖之鄉村區、

特定專用區 
109.10.05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二 

開發許可地區範圍圖 111.07.1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範圍圖 111.05.18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 

重大建設計畫圖 111.07.1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城鄉發展需求地區範圍圖 111.07.13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彙整時間：11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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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中市已核發開發許可案件 

臺中市已核發開發許可之案件截至 111年 9月共計 41件，詳附表 2-1。 

附表 2-1 臺中市已核發開發許可案件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行政區 
核發開發許可/

同意開發日期 

面積（公

頃） 

1 松柏漁港用地開發計畫 大甲區 104.03.04 15.17 

2 台中市仁化工業區開發計畫變更案（第三次） 大里區 108.05.221 29.674 

3 大里草湖重建住宅社區開發計畫 大里區 92.09.16 1.3534 

4 鴻禧太平高爾夫球場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計畫 太平區 81.11.25 29.65 

5 台中縣屯區藝文中心興建工程用途變更計畫案 太平區 95.08.18 4.9873 

6 

變更「億親營建土石處理有限公司申請『非都

市土地變更為特定專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土石方資源堆置場開發計畫）開發許可』」案 
太平區 97.07.13 3.2077 

7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產業園區 太平區 105.04.25 14.373 

8 
臺中市太平區永隆工業區開發計畫-變更內容

對照表（第 1次） 
太平區 104.11.20 5.2756 

9 變更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新校區開發計畫 太平區 108.09.05 20 

10 
變更太平區坪林森林滯洪公園開發計畫（新增

運動中心）案 
太平區 108.01.10 9.7241 

11 臺中縣太平市德隆新社區開發計畫 太平區 92.03.03 2.025779 

12 
天主堂聖母心修女附設曉明新村老人安養中

心 
太平區 81.11.26 9.9374 

13 
臺中市外埔農創園區開發計畫（2018臺中世

界花卉博覽會） 
外埔區 105.11.16 9.8192 

14 台中縣石岡鄉新石新社區開發計畫 石岡區 92.03.20 1.589935 

15 后里超高壓變電所申請書暨開發計畫書 后里區 94.03.09 5.6575 

16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基地-

七星農場部分）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變更內

容對照表（第 3次） 

后里區 109.01.06 111.72 

17 
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發展區（后里園區-后里農

場部分）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變更內容對照表

（第三次） 

后里區 109.08.07 99.16 

18 
豐興公司后里新廠報編工業區計畫第二次變更

開發計畫 
后里區 106.02.07 8.377 

19 
月眉育樂世界開發許可案變更內容對照表（第

二次） 
后里區 108.10.23 199.22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 

附錄 2-2 

編號 計畫名稱 行政區 
核發開發許可/

同意開發日期 

面積（公

頃） 

20 鯉魚潭淨水場 后里區 81.01.23 16.24 

21 山地青年技藝訓練中心事業計畫 和平區 79.02.01 15.909 

22 玉敕封神台谷關大道院開發計畫 和平區 109.06.12 6.65 

23 變更東勢林場遊樂區開發計畫（第一次） 東勢區 108.07.09 39.471 

24 富御里山多元生態社區開發計畫 烏日區 108.12.16 14.205 

25 
「鳥嘴潭人工湖下游自來水供水工程─鳥嘴潭

淨水場」開發計畫 
烏日區 109.09.24 18.23 

26 臺中縣政府公有土石方資源堆置場計畫案 神岡區 93.01.02 6.98 

27 
臺中縣神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開發案可行性規

劃報告（含開發計畫及細部計畫） 
神岡區 97.08.06 47.64 

28 
臺中市神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開發計

畫暨細部計畫」變更內容對照表 
神岡區 109.01.13 55.86 

29 
「臺中市神岡區磯鑫工業區開發案」開發計畫

書變更內容對照表 
神岡區 109.07.15 9.2381 

30 
慈濟潭子慈善志業園區整體開發計畫變更計畫

書 
潭子區 101.01.30 27.674 

31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中分院開發計畫

第 2次變更計畫案變更內容對照表 
潭子區 103.01.15 19.294 

32 
臺中市潭子聚興產業園區-申請書暨開發計畫

書 
潭子區 106.06.29 14.76 

33 聚興家園重建開發計畫 潭子區 94.04.21 4.8629 

34 大愛新社區重建開發計畫 豐原區 92.01.21 4.4709 

35 
台中縣霧峰鄉霧峰工業區可行性規劃暨開發細

部計畫第二次變更 
霧峰區 97.03.10 20.752 

36 
霧峰區「電影文化城」社區開發案變更開發計

畫（第二次變更）案 
霧峰區 100.08.25 37.428 

37 
霧峰電影文化城第貳期社區開發許可（變更內

容對照表） 
霧峰區 88.08.16 37.428 

38 台中縣霧峰鄉私立朝陽技術學院 霧峰區 89.11.05 15.768 

39 
朝陽科技大學新增校地開發計畫（第二次變更）

案變更內容對照表 
霧峰區 103.09.01 8.4537 

40 
亞洲大學開發計畫變更內容對照表（第 5次變

更） 
霧峰區 105.03.09 29.753 

41 丁台大鎮社區重建開發案 霧峰區 92.02.21 4.9795 

註：彙整時間：111年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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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 

附錄三 臺中市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劃設參考圖

資界線劃設依據 

附表 3-1臺中市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參考圖資界線劃設依據彙整表 

國一劃設指標 版本日期 公告文號 
公告法
令依據 

圖資公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產製單位 
劃設依據 

自然保

留區 

九九峰自然

保留區 
108.06.24 

農 林 務 字 第

1081700644號 

文化資產

保存法 
農委會林務局 

依部分地籍

及部分地形

劃設 

野生動

物重要

棲息環

境 

雪山坑溪野

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89.10.19 
農 林 字 第

890031061號 

野生動物

保護法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依部分地籍

及部分地形

劃設 

大肚溪口野

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87.04.07 
農 林 字 第

87030168號 

野生動物

保護法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依部分地籍

及部分地形

劃設 

臺灣櫻花鉤

吻鮭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

環境 

111.05.26 
農 林 字 第

1111700908號 

野生動物

保育法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依部分地籍

及部分地形

劃設 

高美野生動

物保護區 
110.06.23 

農 林 字 第

1100157171號 

野生動物

保育法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依部分地籍

及部分地形

劃設形 

國有林

事業區

內之自

然保護

區、國土

保安區 

- - - 森林法 農委會林務局 
依地形及部

分地籍劃設 

保安 

林地 
- - - 森林法 農委會林務局 

依部分地籍

及部分地形

劃設 

其他 

公有 

森林區 

- - 非目的事業法規所管範圍 - 依地籍劃設 

自然 

保護區 

雪霸 

自然保護區 
111.01.17 

農 林 務 字 第

1101702275號 

自然保護

區設置管

理辦法 

農委會林務局 

依部分地籍

及部分地形

劃設 

水庫蓄

水範圍 

天輪壩區 

蓄水範圍線 
102.10.30 

經 授 水 字 第

10220210020號 

水庫蓄水

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 

經濟部水利署 

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

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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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劃設指標 版本日期 公告文號 
公告法
令依據 

圖資公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產製單位 
劃設依據 

德基水庫蓄

水範圍 
107.05.04 

經 授 水 字 第

10720205550號 

水庫蓄水

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 

經濟部水利署 

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

設為主 

谷關水庫 

蓄水範圍線 
102.10.30 

經 授 水 字 第

10220210022號 

水庫蓄水

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 

經濟部水利署 

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

設為主 

青山壩區 

蓄水範圍線 
107.05.02 

經 授 水 字 第

10720205380號 

水庫蓄水

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 

經濟部水利署 

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

設為主 

馬鞍壩區 

蓄水範圍線 
108.05.03 

經 授 水 字 第

10820206660號 

水庫蓄水

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 

經濟部水利署 

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

設為主 

石岡壩蓄水

範圍 
95.05.01 

經 授 水 字 第

09520204400號 

水庫蓄水

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 

經濟部水利署 

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

設為主 

飲用水 

水源水

質保護

區 

七家灣溪飲

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 

101.06.21 
中 市 環 衛 字 第

1010053098號 

飲用水管

理條例 
臺中市環保局 

依依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及部分地籍

劃設為主 

小雪溪飲用

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 

101.06.21 
中 市 環 衛 字 第

1010053098號 

飲用水管

理條例 
臺中市環保局 

依依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及部分地籍

劃設為主 

匹亞桑溪飲

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 

101.06.21 
中 市 環 衛 字 第

1010053098號 

飲用水管

理條例 
臺中市環保局 

依依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及部分地籍

劃設為主 

四季郎溪飲

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 

101.06.21 
中 市 環 衛 字 第

1010053098號 

飲用水管

理條例 
臺中市環保局 

依依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及部分地籍

劃設為主 

石門水庫飲

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 

89.04.29 
環 署 中 字 第

0008601號 

飲用水管

理條例 
行政院環保署 

依依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及部分地籍

劃設為主 

志樂溪飲用

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 

101.06.21 
中 市 環 衛 字 第

1010053098號 

飲用水管

理條例 
臺中市環保局 

依依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及部分地籍

劃設為主 

稍來溪飲用

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 

101.06.21 
中 市 環 衛 字 第

1010053098號 

飲用水管

理條例 
臺中市環保局 

依依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及部分地籍

劃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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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劃設指標 版本日期 公告文號 
公告法
令依據 

圖資公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產製單位 
劃設依據 

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離內之地區 
- - - - - 

經水利

主管機

關依法

公告之 

河川區

域內或

水道治

理計畫

線或 

用地範

圍線內

之土地 

中央管河川 98.04.08 
經 授 水 字 第

09820203070號 

河川區域

劃定及變

更原則與

審查要點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

局 

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

設為主 

臺中市管河

川 
103.01.06 

經 授 水 字 第

10320200020號 
水利法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

局 

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

設為主 

一級海岸保護區 107.09.27 - 
海岸管理

法 

經濟部水利署、農委

會、文化部 

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劃

設為主 

國際級

及國家

級重要 

濕地範

圍內之 

核心保

育區及 

生態復

育區 

高美濕地 104.01.28 
台 內 營 字 第

1040800278號 

濕地保育

法 
營建署城鄉分署 

依部分地籍

及部分地形

劃設 

大肚溪口 

濕地 
104.01.28 

台 內 營 字 第

1040800278號 

濕地保育

法 
營建署城鄉分署 

依部分地籍

及部分地形

劃設 

七家灣溪 

重要濕地 
104.01.28 

台 內 營 字 第

1040800278號 

濕地保育

法 
營建署城鄉分署 

依部分地籍

及部分地形

劃設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彙整時間：11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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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臺中市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劃設參考圖資界線劃設依據彙整表 

國二劃設指標 版本日期 公告文號 公告法令依據 
圖資公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產製單位 
劃設依據 

國有林事業區內之

林木經營區、森林

育樂區 

- - 森林法 教育部 

依 地 形 及

部 分 地 籍

劃設 

大專院校實驗林地 - - - 經濟部林務局 
依 地 籍 劃

設 

林業試驗林 - - - 經濟部林務局 

依 地 籍 及

部 分 地 形

劃設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 

103.12.2

2 

經 地 字 第

10304606360號 
地質法 中央地調所 

依 地 形 劃

設 

土石流潛勢溪流 
100.02.2

3 

台 內 營 字 第

10008013551號 
災害防救法 水土保持局 

依 地 形 劃

設 

山坡地經辦理土地

可利用限度分類，

查定為加強保育地

之地區 

- - 
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 
水土保持局 

依 地 籍 劃

設 

自來水

水質水

量保護

區範圍

內屬園

區域計

畫法劃

定之森

林區、

山坡地

保 育

區、風

景區 

臺中市后

里區自來

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 

100.12.3

0 

經 授 水 字 第

09320222580號 
自來水法 經濟部水利署 

依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劃 設 為

主 

外埔大甲

第一水源

自來水水

質水量保

護區  

93.10.08 
經 授 水 字 第

09320222570號 
自來水法 經濟部水利署 

依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劃 設 為

主 

大甲溪流

域天輪壩

以上自來

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 

93.10.08 
經 授 水 字 第

09320222590號 
自來水法 經濟部水利署 

依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劃 設 為

主 

石岡壩自

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

區 

93.10.08 
經 授 水 字 第

09320222560號 
自來水法 經濟部水利署 

依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劃 設 為

主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彙整時間：111年 3月）。 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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